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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會 詞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與 會 人 士 。 他 表

示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一 )何 仲 賢 先 生 將 會 調 職 ， 繼

而 歡 迎 候 任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一 )龐 建 鏵 女 士 首 次

出 席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區 議 會 ” )會 議 。 他 報 告 說 ，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楊 子 熙 議 員 通 知 因 事 缺 席 今 天 會 議 ， 楊 議 員 並

以 書 面 授 權 鍾 港 武 議 員 於 是 日 會 議 上 在 議 項 八「《 旺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K 3 / 3 0》 的 修 訂 」 代 其 投 票 。  
 
2 .  葉 傲 冬 主 席 繼 而 報 告 說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總 工 程 師 /
南 2 陳 炳 華 先 生 因 另 有 公 務 在 身 而 未 能 出 席 ， 由 高 級 工 程

師 / 4 (南 )潘 曉 東 先 生 代 表 參 與 會 議 。 此 外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香 港 西 )蔣 大 偉 先 生 已 調

職 ， 由 孔 得 泉 先 生 接 替 列 席 會 議 。  
 
 
議 項 一 ：  通 過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十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3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 獲 得 通 過 。  
 
 
議 項 二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截 至 2 0 1 8 年 6 月 2 9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3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三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 請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4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四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5 / 2 0 1 8 號 文 件 )  

 
議 項 五 ：  

 
審 議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 舉 辦 地 區 特 色 節 目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6 / 2 0 1 8 號 文 件 )  

 
4 .  葉 傲 冬 主 席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議 項 二 至 五 的 撥 款 申 請 ，

眾 無 異 議 。 他 提 醒 議 員 如 有 需 要 ， 應 填 寫 利 益 申 報 表 格

並 同 時 作 出 口 頭 申 報 ， 表 格 已 放 置 在 會 議 桌 上 。 他 繼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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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大 廈 管

理 )湯 泳 波 先 生 和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1 )伍 永 強 先 生 。  
 
5 .  就 議 項 二 (第 6 3 / 2 0 1 8 號 文 件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議 員 備

悉 區 議 會 撥 款 截 至 2 0 1 8 年 6 月 2 9 日 的 財 政 狀 況 ， 並 通 過

議 項 三 至 五 (第 6 4 / 2 0 1 8 號 至 第 6 6 / 2 0 1 8 號 文 件 )的 撥 款 申

請 。 上 述 所 有 撥 款 申 請 文 件 已 於 2 0 1 8 年 6 月 2 8 日 的 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 “撥 款 小 組 ” )和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 “社 建 會 ” )
會 議 作 初 步 審 議 。  
 
6 .  黃 建 新 議 員 指 出 他 曾 於 6 月 2 8 日 的 社 建 會 會 議 上 提

議 獲 批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地 區 特 色 節 目 的 團 體 須 在 有 關 的

宣 傳 品 ， 包 括 橫 額 、 海 報 、 宣 傳 單 張 、 小 冊 子 、 展 板 等

印 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地 區 特 色 活 動 /節 目 贊 助 」， 以 凸 顯 撥

款 的 特 殊 性 。 他 想 查 詢 此 事 進 展 。  
 
7 .  葉 傲 冬 主 席 回 應 說 秘 書 處 已 與 有 關 團 體 商 討 ， 他 們

同 意 有 關 安 排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已 備 悉 議 項 二 文 件 ( 第
6 3 / 2 0 1 8 號 文 件 )及 同 意 通 過 議 項 三 至 五 (第 6 4 / 2 0 1 8 號 至 第

6 6 / 2 0 1 8 號 文 件 )的 撥 款 申 請 ， 沒 有 議 員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鄧 銘 心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3 5 分 到 席 。 )  
 
 
議 項 六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2 0 1 8 - 1 9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7 / 2 0 1 8 號 文 件 )  
 
8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蔡 亮 女 士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一 )何 仲 賢 先 生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二 ) 鍾 嘉 詠 女 士 ， 以 及 民 政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大
廈 管 理 )湯 泳 波 先 生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1 )伍 永 強 先 生 、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小 組 項 目 經 理 (工 程 )莫 躍 孺 先 生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鍾 小 蘭 女 士 和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李 家

美 女 士 。  
 
9 .  蔡 亮 女 士 簡 介 第 6 7 / 2 0 1 8 號 文 件 的 內 容 。  
 
1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對 文 件 有 沒 有 意 見 。 沒 有 議 員

提 出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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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蔡 亮 女 士 感 謝 議 員 支 持 ， 並 表 示 如 議 員 於 會 後 有 任

何 意 見 ， 亦 歡 迎 提 出 。  
 
1 2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蔡 專 員 及 民 政 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他 繼 而 表 示 ， 由 於 議 項 七 至 十 二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尚

未 到 達 ， 他 建 議 先 行 討 論 議 項 十 三 及 十 四 ， 眾 無 異 議 。  
 
 
議 項 十 三 ：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一 )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4 / 2 0 1 8 號 文 件 )  

(二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5 / 2 0 1 8 號 文 件 )  

(三 )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6 / 2 0 1 8 號 文 件 )  

(四 )  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7 / 2 0 1 8 號 文 件 )  

(五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8 / 2 0 1 8 號 文 件 )  

(六 )  婦 女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9 / 2 0 1 8 號 文 件 )  

(七 )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0 / 2 0 1 8 號 文 件 )  

(八 )  促 進 旅 遊 業 及 本 土 經 濟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1 / 2 0 1 8 號 文 件 )  

(九 )  關 愛 社 群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2 / 2 0 1 8 號 文 件 )  

(十 )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3 / 2 0 1 8 號 文 件 )  

(十 一 )  民 族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4 / 2 0 1 8 號 文 件 )  

(十 二 )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5 / 2 0 1 8 號 文 件 )  

(十 三 )  油 尖 旺 分 區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8 6 / 2 0 1 8 號 文 件 )  

 
1 3 .  議 員 備 悉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的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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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十 四 ：  其 他 事 項  

 
(一 )    

 
2 0 1 8 / 1 9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計 劃  

 
1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在 2 0 1 8 年 5 月

1 8 日 致 函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報 告 2 0 1 7 / 1 8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計 劃 」 ( “ 活 動 計 劃 ” ) 的 成 果 ， 並 介 紹

2 0 1 8 / 1 9 年 度 的 活 動 計 劃 內 容 。 為 方 便 推 動 新 年 度 的 活 動

計 劃 ， 環 保 署 誠 邀 各 區 區 議 會 繼 續 支 持 及 參 與 此 合 作 計

劃 ， 籌 辦 各 項 環 保 活 動 。 秘 書 處 已 於 5 月 2 9 日 把 來 函 送

呈 各 議 員 備 悉 。  
 
1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在 2 0 1 8 / 1 9 年 度 推 行 的 活 動 計 劃 ，

將 以「 揼 少 啲 ， 慳 多 啲 ， 識 回 收 」為 主 題 推 行 各 項 活 動 ，

擴 展 社 區 動 員 範 圍 ， 從 社 區 層 面 培 養 市 民「 惜 物 、 減 廢 、

乾 淨 回 收 」的 觀 念 ， 並 身 體 力 行 實 踐 綠 色 生 活 。 環 保 署 稍

後 會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按 既 定 的 撥 款 機 制 向 1 8 區 區 議 會

提 供 每 區 2 0 萬 元 撥 款 ， 以 資 助 推 行 計 劃 。  
 
1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由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負 責 統 籌 本 年 度 的 活 動 計 劃 。 眾 無

異 議 。  
 

(二 )   「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1 8」  
 
1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為 持 續 在 社 區 推 廣 「 普 及 體 育 」 ，

康 文 署 將 於 2 0 1 8 年 8 月 5 日 (星 期 日 )舉 辦「 全 民 運 動 日 」。

本 年 度 的 活 動 主 題 為 「 日 日 運 動 半 個 鐘  健 康 快 樂 人 輕

鬆 」， 期 望 透 過 活 動 向 市 民 加 強 推 廣 恆 常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

享 受 體 育 運 動 的 樂 趣 ， 培 養 恆 常 做 運 動 的 習 慣 。 康 文 署

早 前 致 函 邀 請 區 議 會 響 應「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1 8」， 考 慮 於 7
月 至 8 月 舉 辦 的 活 動 中 加 入 宣 傳「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1 8」的 元

素 ， 或 撥 款 資 助 地 區 團 體 於 8 月 5 日 舉 辦 相 關 的 康 體 活

動 ， 或 在 地 區 協 助 推 廣 及 宣 傳 「 全 民 運 動 日 」 。  
 
1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於 7 月 至 8 月 舉 辦 的

活 動 中 加 入 宣 傳「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1 8」的 元 素 。 眾 無 異 議 。  
 
1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撥 款 資 助 地 區 團 體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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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 /響 應 活 動 。  
 
2 0 .  關 秀 玲 議 員 查 詢 資 助 額 是 多 少 。  
 
2 1 .  葉 傲 冬 主 席 回 應 說 資 助 額 由 區 議 會 決 定 ， 惟 本 區 區

議 會 過 去 並 無 撥 款 資 助 「 全 民 運 動 日 」 。  
 
2 2 .  鍾 港 武 議 員 認 為 如 要 在 8 月 5 日 「 全 民 運 動 日 」 前

完 成 處 理 撥 款 ， 時 間 緊 迫 ， 畢 竟 區 議 會 有 既 定 機 制 處 理

撥 款 申 請 ， 所 有 撥 款 均 須 經 數 個 會 議 通 過 。 他 建 議 康 文

署 將 來 預 早 向 區 議 會 提 出 有 關 「 全 民 運 動 日 」 的 撥 款 申

請 。  
 
2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由 於 時 間 緊 迫 ，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不 撥 款 資 助 「 全 民 運 動 日 」 。 眾 無 異 議 。  
 
2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在 地 區 協 助 推 廣 及 宣

傳「 全 民 運 動 日 」， 例 如 在 區 議 會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或 地 區 活

動 上 宣 傳 、 於 區 議 會 網 頁 增 設 有 關 活 動 資 料 ， 或 在 合 適

的 辦 事 處 /場 地 張 貼 宣 傳 海 報 。 眾 無 異 議 。  
 

(三 )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 揀 選 油 尖 旺 區 代 表 團 團 長 及

其 他 成 員  
 
2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 “港 運 會 ” ) 籌 備

委 員 會 於 2 0 1 8 年 6 月 2 9 日 致 函 區 議 會 ， 要 求 區 議 會 提 名

一 位 區 議 員 出 任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油 尖 旺 區 代 表 團 團 長 ， 繼

續 共 同 參 與 籌 辦 港 運 會 的 工 作 。  
 
2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就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油 尖 旺 區 代 表

團 團 長 人 選 有 沒 有 任 何 提 名 ， 並 表 示 鍾 澤 暉 議 員 為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委 員 。 議 員 同 意 由 鍾 澤 暉 議 員 同 時

擔 任 代 表 團 團 長 。  
 
2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以 傳 閱 方 式 致 函 邀

請 議 員 出 任 或 提 名 代 表 出 任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油 尖 旺 區 代 表

團 的 其 他 成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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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七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海 濱 規 劃  促 興 建 長 廊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8 / 2 0 1 8 號 文 件 )  

 
(楊 鎮 華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4 分 到 席 。 )  
 
2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發 展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一 )已 在

2 0 1 8 年 7 月 1 1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發 展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海 港 ) 1 黎 旨 軒 先 生 。  
 
2 9 .  鍾 港 武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 過 去 區 議 會 多 位 議 員 都 期 望 爭 取 海 濱 長 廊 由 尖 沙

咀 伸 延 到 大 角 咀 。 日 前 有 報 導 指 政 府 可 能 會 招 標 進 行 一

項 為 期 兩 年 的 研 究 ， 要 求 顧 問 就 尖 東 一 段 長 5 0 0 米 和 大 角

咀 海 輝 道 一 段 長 4 0 0 米 的 海 濱 作 為 研 究 個 案 ， 惟 他 認 為 選

擇 該 兩 個 位 置 作 為 研 究 個 案 未 能 解 決 海 濱 長 廊 不 連 貫 的

問 題 ； 以 及 ( i i )現 時 油 尖 旺 區 有 數 項 設 施 截 斷 海 濱 長 廊 ，

如 海 港 城 和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海 濱 之 間 的 避 風 塘 和 貨

物 裝 卸 區 。 對 此 ， 他 查 詢 發 展 局 是 否 有 具 體 解 決 方 案 ，

特 別 是 使 西 九 文 化 區 和 大 角 咀 海 濱 長 廊 之 間 的 通 道 能 貫

通 。  
 
3 0 .  黎 旨 軒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發 展 局 的 願 景 是 長 遠 透 過 有 效 的 資 源 分 配 ， 並

視 乎 海 濱 土 地 的 實 際 情 況 ， 逐 步 建 設 維 港 兩 岸

連 貫 的 海 濱 長 廊 。  

( i i )   有 關 油 尖 旺 區 的 海 濱 發 展 情 況 ， 經 過 近 年 與 區

議 會 和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合 作 推 動 下 ， 推 行 了 多

項 優 化 海 濱 項 目 ， 逐 步 延 長 油 尖 旺 區 的 海 濱 長

廊 。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至 紅 磡 海 濱 方 面 ， 一 段 總

長 約 四 公 里 的 海 濱 長 廊 已 全 面 接 通 ， 未 來 亦 有

橫 跨 油 尖 旺 和 九 龍 城 兩 區 的 紅 磡 海 濱 休 憩 用 地

發 展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海 濱 設 施 亦 已 開 始 分 階 段

落 成 ； 至 於 大 角 咀 海 濱 方 面 ， 目 前 已 建 成 約

8 0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 而 規 劃 中 的 海 輝 道 休 憩 用

地 和 海 帆 道 休 憩 用 地 亦 已 納 入 民 政 事 務 局 ( “民
政 局 ” ) 的「 體 育 及 康 樂 設 施 五 年 計 劃 」。 另 外 ，

目 前 在 海 輝 道 海 濱 花 園 以 東 進 行 的 渠 務 署 旱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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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流 器 工 程 亦 會 後 移 ， 並 興 建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的 海 濱 長 廊 ， 將 目 前 的 海 濱 長 廊 進 一 步 延 伸 。  

( i i i )   在 「 有 關 改 善 海 濱 與 內 陸 間 遊 客 體 驗 與 連 繫 的

顧 問 研 究 」方 面 ，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6 月 2 5 日

會 議 上 ， 同 意 研 究 大 角 咀 和 尖 東 兩 個 地 點 ， 希

望 提 升 行 人 體 驗 和 海 濱 的 暢 達 性 。 此 研 究 是 海

港 辦 事 處 運 用 一 筆 5 億 元 的 專 項 撥 款 重 點 進 行

的 優 化 海 濱 措 施 之 一 。 換 言 之 ， 此 研 究 只 是 運

用 該 筆 5 億 元 撥 款 進 行 的 眾 多 項 目 之 一 。 發 展

局 正 因 應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敲 定 該 研 究

的 細 節 。  

( i v )   最 後 ， 擬 議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海 濱 的 行

人 通 道 方 面 ， 目 前 該 處 一 段 兩 公 里 的 地 帶 ， 設

有 油 麻 地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 該 設 施 對 香 港 的 物

流 及 海 運 很 重 要 ， 使 用 率 亦 非 常 高 。 另 外 亦 有

一 些 水 務 署 及 海 事 處 等 相 關 設 施 。 自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 “環 工 會 ” )於 2 0 1 7 年

1 1 月 的 會 議 上 就 擬 議 通 道 進 行 討 論 後 ， 發 展 局

曾 和 相 關 部 門 作 探 討 ， 了 解 打 通 該 處 的 可 行

性 ， 但 當 中 有 不 少 挑 戰 ， 如 擬 建 通 道 介 乎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和 道 路 的 空 間 目 前 非 常 狹 窄 ， 最 窄

處 只 有 0 . 5 米 闊 。 這 方 面 還 需 時 探 討 ， 但 發 展

局 會 繼 續 跟 進 ， 包 括 研 究 就 議 員 的 建 議 打 通 部

份 路 段 的 可 行 性 。  
 
3 1 .  劉 柏 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自 從 2 0 1 7 年 1 1
月 在 環 工 會 會 議 討 論 後 已 逾 半 年 ， 仍 然 沒 有 特 別 進 展 。

他 希 望 發 展 局 積 極 研 究 如 何 解 決 當 中 難 題 ， 如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及 通 道 狹 窄 問 題 ； ( i i )查 詢 發 展 局 的 研 究 有 沒 有 初

步 方 案 能 提 出 讓 議 員 考 慮 ， 例 如 如 何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大 角 咀 海 濱 的 行 人 通 道 ； 以 及 ( i i i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覆 的 總 結

中 提 到「 至 於 擬 議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海 濱 的 行 人 通

道 ， 我 們 亦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西 九 文 化 區 投 入 服 務 後 對 此

行 人 通 道 的 需 求 」 ， 他 認 為 市 民 明 顯 需 要 連 貫 的 海 濱 長

廊 ， 希 望 發 展 局 就 會 上 提 及 的 技 術 性 研 究 多 發 表 詳 情 及

提 出 可 行 的 方 案 。  
 
3 2 .  蔡 少 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認 為 發 展 局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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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 0 1 7 年 1 1 月 環 工 會 會 議 討 論 後 ， 直 至 現 時 仍 沒 有 具 體

方 法 貫 通 海 濱 長 廊 ， 只 構 思 把 設 施 退 後 等 方 法 令 行 人 通

道 擴 闊 ， 不 足 以 回 應 市 民 需 求 ； 以 及 ( i i )明 白 有 些 設 施 阻

礙 貫 通 ， 如 水 務 署 及 海 事 處 的 設 施 及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

他 提 出 有 市 民 建 議 興 建 天 橋 或 隧 道 使 行 人 通 道 貫 通 ， 他

查 詢 此 方 案 是 否 可 行 。  
 
3 3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發 展 局 代 表 的

回 覆 籠 統 。 雖 然 已 知 海 濱 長 廊 連 貫 困 難 的 原 因 ， 但 仍 一

直 拖 延 沒 有 落 實 解 決 方 案 ； ( i i )建 議 發 展 局 與 屬 下 部 門 如

地 政 總 署 及 路 政 署 討 論 可 行 方 法 ， 如 將 行 人 通 道 向 內 擴

闊 ； 以 及 ( i i i )市 民 期 望 貫 通 海 濱 長 廊 已 久 ， 希 望 了 解 何 時

才 有 確 實 方 案 。  
 
3 4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去 屆 政 府 的 施 政 報

告 已 有 提 及 興 建 海 濱 長 廊 和 親 水 文 化 的 概 念 ， 惟 經 歷 政

府 換 屆 ， 發 展 局 現 在 仍 然 在 研 究 階 段 。 她 希 望 發 展 局 有

始 有 終 ， 貫 徹 當 時 提 出 此 項 目 的 原 意 。 當 時 提 出 的 概 念

是 興 建 一 條 海 濱 長 廊 予 公 眾 沿 海 跑 步 及 進 行 休 閒 活 動 ，

她 認 為 這 是 必 需 的 ， 所 以 懇 請 發 展 局 代 表 向 局 方 反 映 絕

大 部 分 議 員 希 望 提 早 實 現 連 貫 海 濱 長 廊 的 意 見 ； 以 及 ( i i )
新 加 坡 的 海 濱 規 劃 非 常 好 ， 希 望 政 府 參 考 ， 把 一 些 智 能

城 市 的 元 素 加 進 海 濱 規 劃 ， 如 智 能 燈 柱 及 無 線 上 網 或 導

賞 服 務 。 她 指 出 現 時 尖 沙 咀 的 路 段 由 私 人 發 展 商 規 管 ，

而 發 展 商 提 出 的 智 能 概 念 比 政 府 的 更 好 ， 所 以 希 望 政 府

加 快 發 展 智 能 城 市 。  
 
3 5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在 去 年 1 1 月 的 環 工

會 會 議 上 與 陳 少 棠 議 員 聯 名 提 呈 文 件 提 出 優 化 海 濱 計

劃 ， 尤 其 是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段 。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覆 提

及 的 「 有 關 改 善 海 濱 與 內 陸 間 遊 客 體 驗 與 連 繫 的 顧 問 研

究 」其 中 一 個 研 究 地 點 為 星 光 大 道 以 東 ， 過 往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已 不 下 十 次 討 論 優 化 星 光 大 道 項 目 。 星 光 大 道 重 置 包

括 了 很 多 海 濱 概 念 ， 包 括 休 閒 及 親 水 概 念 ， 所 以 發 展 局

在 星 光 大 道 以 東 的 研 究 如 何 配 合 星 光 大 道 的 連 接 尤 其 重

要 ； 以 及 ( i i )在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海 濱 的 行 人 通 道

方 面 ， 過 往 他 曾 在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小 組 與 委 員 詳

細 討 論 ， 亦 了 解 政 府 一 直 投 放 資 源 於 不 同 的 海 濱 優 化 計

劃 。 他 明 白 發 展 局 已 有 措 施 釋 放 海 濱 用 地 以 作 優 化 ， 如

後 移 渠 務 署 的 旱 季 截 流 器 工 程 ， 但 亦 有 些 設 施 較 難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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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如 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 他 早 前 曾 與 發 展 局 局 長 會 面 ，

其 中 有 議 題 關 於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行 人 安 全 通 道 ， 當 中 牽 涉

優 化 海 濱 建 議 。 他 當 時 提 出 了 一 些 建 議 ， 希 望 發 展 局 考

慮 。  
 
3 6 .  黃 建 新 議 員 指 出 議 員 不 單 想 有 海 濱 規 劃 ， 更 希 望 有

優 質 的 海 濱 規 劃 ， 但 現 時 香 港 不 少 海 濱 長 廊 都 有 臭 味 問

題 。 即 使 有 硬 件 配 套 ， 若 海 濱 長 廊 傳 出 臭 味 ， 市 民 亦 不

能 舒 適 享 用 。 他 希 望 發 展 局 就 有 關 規 劃 與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其 他 部 門 進 行 徹 底 研 究 ， 除 暢 達 度 外 ， 使 海 濱 長 廊

使 用 者 更 加 舒 適 及 享 受 才 是 市 民 最 渴 望 的 。  
 
3 7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議 員 提 出 貫 通 海 濱 長

廊 的 訴 求 已 有 多 年 ， 政 府 在 這 十 多 年 間 花 了 不 少 工 夫 在

紅 磡 至 尖 沙 咀 段 及 大 角 咀 海 輝 道 段 的 海 濱 長 廊 ， 而 往 後

西 九 文 化 區 亦 會 有 海 濱 長 廊 ， 但 三 段 海 濱 長 廊 目 前 未 能

接 通 。 他 希 望 油 尖 旺 區 的 數 條 海 濱 長 廊 能 貫 通 ， 特 別 是

現 時 油 麻 地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和 避 風 塘 的 位 置 。 但 根 據 發

展 局 的 回 應 ， 似 乎 找 不 到 任 何 方 案 克 服 面 前 的 難 題 。 他

明 白 該 兩 項 設 施 都 是 相 對 重 要 ， 亦 較 難 覓 地 遷 移 。 他 詢

問 部 門 既 然 知 道 這 些 設 施 可 能 十 多 年 後 仍 無 法 遷 移 ， 那

麼 是 否 有 方 案 連 接 不 連 貫 的 地 段 ； 以 及 ( i i )這 些 設 施 如 果

不 能 搬 走 ， 貨 車 出 入 又 會 對 行 人 造 成 危 險 ， 他 認 為 應 該

考 慮 其 他 方 案 ， 如 於 路 面 較 窄 的 地 段 興 建 天 橋 ， 既 可 節

省 路 面 空 間 ， 又 可 讓 兩 段 海 濱 長 廊 連 成 一 線 ， 使 市 民 可

以 利 用 天 橋 從 大 角 咀 海 濱 長 廊 步 行 到 西 九 文 化 區 。  
 
3 8 .  黎 旨 軒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發 展 局 和 議 員 抱 同 樣 心 態 和 願 景 ， 希 望 將 維 港

打 造 成 有 活 力 、 多 元 化 和 令 市 民 能 暢 達 享 用 的

海 濱 。 未 來 希 望 繼 續 與 各 區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好 好 合 作 。  

( i i )   發 展 局 在 海 濱 發 展 方 面 雖 然 主 要 擔 當 策 劃 和 推

展 海 濱 優 化 措 施 的 角 色 ， 但 如 在 現 在 設 施 的 運

作 方 面 ， 如 環 境 衞 生 方 面 有 意 見 ， 也 歡 迎 議 員

和 該 局 或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 以 優 化 市 民 使 用 設 施

時 的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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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至 大 角 咀 海 濱 的 行 人 通 道 安 排

已 在 書 面 回 應 補 充 。 今 天 聆 聽 過 議 員 的 意 見 後

會 相 應 再 作 探 討 。  
 
3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上 次 議 員 和 發 展 局 局 長 見 面 時 曾 提

及 海 事 處 地 段 有 一 條 燈 柱 佔 據 較 多 位 置 ， 令 道 路 受 阻 。

希 望 發 展 局 能 先 易 後 難 ， 考 慮 先 處 理 此 項 目 。  
 
4 0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現 時 貨 物 裝 卸 區 旁 擺

放 了 很 多 貨 櫃 ， 通 道 只 有 一 米 多 闊 ， 比 較 難 符 合 發 展 局

書 面 回 覆 指 擬 建 的 行 人 通 道 以 最 少 五 米 闊 為 宜 的 建 議 。

他 建 議 在 貨 物 裝 卸 區 租 約 期 滿 時 將 貨 櫃 擺 放 位 置 退 後 一

至 兩 米 ， 擴 闊 行 人 通 道 。 這 除 了 為 了 行 人 安 全 ， 還 牽 涉

最 近 海 港 商 界 論 壇 的 建 議 ， 連 帶 周 邊 改 善 納 入 計 劃 ， 讓

市 民 安 全 使 用 ； 以 及 ( i i )有 關 葉 主 席 提 及 海 事 處 地 段 的 設

施 ， 據 他 所 知 ， 該 處 除 了 設 施 ， 還 有 維 港 緊 急 應 變 救 援

項 目 。 如 果 要 遷 移 ， 他 建 議 要 和 海 事 處 緊 密 聯 絡 。  
 
4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他 所 指 的 是 海 事 處 位 置 的 燈 柱 而 非

設 施 。  
 
4 2 .  鄧 銘 心 議 員 認 為 發 展 局 的 回 覆 未 能 回 應 黃 建 新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海 濱 長 廊 臭 味 問 題 。 她 建 議 由 渠 務 署 或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研 究 解 決 方 法 ， 否 則 海 濱 長 廊 外 觀 如 何 都 不 能 吸

引 人 流 。  
 
4 3 .  黎 旨 軒 先 生 表 示 會 與 有 關 部 門 跟 進 臭 味 問 題 ， 發 展

局 亦 會 研 究 海 事 處 地 段 的 燈 柱 問 題 。  
 
4 4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發 展 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八 ：  《 旺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K 3 / 3 0》的 修 訂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6 9 / 2 0 1 8 號 文 件 )  
 
4 5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規 劃 署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馮 志

慧 女 士 和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油 尖 旺 鄧 翠 儀 女 士 。  
 
4 6 .  馮 志 慧 女 士 及 鄧 翠 儀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附 件 二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包 括 修 訂 《 旺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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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K 3 / 3 0 》 ( “ 大 綱 圖 ” ) 的 背 景 、 主 要 修 訂 項 目 、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及《 說 明 書 》的 其 他 修 訂 及 公 眾 諮 詢 的 計 劃 ， 並

期 望 議 員 就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發 表 意 見 。  
 
4 7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對 討 論 文 件 表 示 遺

憾 ， 而 且 不 理 解 為 何 議 項 在 2 0 1 3 年 提 呈 區 議 會 後 ， 現 在

又 再 提 呈 ； ( i i ) 他 憶 述 議 員 曾 建 議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城 規

會 ” )將 大 綱 圖 不 同 用 地 項 目 仔 細 劃 分 ， 如 豉 油 街 用 地 應 和

水 務 署 用 地 分 開 。 他 認 為 把 用 地 合 併 是 綑 綁 式 做 法 ， 漠

視 議 員 意 見 ， 令 議 員 不 能 支 持 或 反 對 個 別 項 目 ； ( i i i )有 關

大 綱 圖 把 豉 油 街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 區 議 會 在 2 0 1 3 年 支 持 修 訂

是 由 於 當 時 規 劃 署 訂 明 該 用 地 會 作 社 區 設 施 用 途 供 居 民

使 用 。 然 而 ， 在 今 次 提 呈 的 大 綱 圖 上 ， 該 用 地 的 用 途 改

為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用 途 。 他 指 出 兩 者 的 分 別 為 社 區 設 施 用

途 可 讓 市 民 享 受 ， 如 社 區 會 堂 ， 但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則 是 讓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申 請 提 供 服 務 ； ( i v )他 曾 在 區 議 會 會 議 贊 成

議 項 ， 現 在 改 變 立 場 反 對 修 訂 ， 原 因 是 認 為 此 項 目 已 經

提 出 多 年 ， 而 且 在 2 0 1 3 年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 當 時 出 席 的

規 劃 署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陳 偉 信 先 生 曾 表 示 規 劃 署

一 直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居 民 對 增 建 社 區 中 心 / 社 區 會 堂 的 訴

求 ， 並 認 為 政 府 發 展 豉 油 街 用 地 和 新 填 地 街 /上 海 街 用 地

可 提 供 誘 因 ， 促 使 發 展 商 加 快 發 展 附 近 土 地 。 惟 今 次 大

綱 圖 沒 有 再 回 應 增 建 社 區 中 心 /社 區 會 堂 的 需 求 。 因 此 ，

他 作 為 當 區 議 員 絕 對 不 會 支 持 ； 以 及 ( v ) 至 於 洗 衣 街 用

地 ， 他 認 為 由 於 兩 個 項 目 列 於 同 一 份 文 件 ， 所 以 反 對 當

中 的 豉 油 街 用 地 項 目 ， 會 使 其 他 項 目 均 不 能 通 過 。 如 果

在 會 議 上 表 決 ， 他 說 會 與 居 民 表 示 反 對 。  
 
4 8 .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出 ， 文 件 並 沒 有 要 求 議 員 表 決 ， 只 是

徵 詢 議 員 意 見 ， 所 以 議 員 可 以 反 對 豉 油 街 項 目 ， 但 支 持

洗 衣 街 項 目 。  
 
4 9 .  許 德 亮 議 員 認 為 如 果 規 劃 署 將 兩 個 項 目 分 開 會 更 理  
想 ， 並 認 為 無 論 議 員 有 否 表 決 ， 城 規 會 最 後 亦 會 漠 視 議

員 意 見 。  
 
5 0 .  蔡 少 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針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放 寬 ， 規 劃 署 代 表 指 出 地 積 比 率 將 會 不 變 。 他

表 示 議 員 在 不 同 會 議 都 曾 聽 說 過 ， 油 尖 旺 區 不 同 地 點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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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發 展 時 都 會 適 當 地 增 加 地 積 比 率 。 如 果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加 上 如 果 將 來 地 積 比 率 放 寬 ， 可 以 容 納 的 居 民

將 會 增 加 。 但 從 整 體 規 劃 而 言 ， 如 果 因 為 建 築 物 或 地 區

發 展 使 人 口 增 加 ， 雖 然 配 套 上 可 作 安 排 ， 如 加 建 超 市 、

車 位 、 康 文 設 施 等 ， 但 行 車 路 不 能 增 加 。 多 人 使 用 的 時

候 ， 行 車 路 的 容 量 仍 將 不 變 。 因 此 ， 他 預 計 將 來 擠 塞 的

情 況 會 很 嚴 重 。 他 查 詢 規 劃 署 將 來 遇 到 行 車 路 使 用 率 增

加 時 ， 在 行 車 及 行 人 方 面 可 以 怎 樣 適 當 地 計 算 及 運 用 數

據 將 行 車 路 擴 闊 ； 以 及 ( i i )至 於 洗 衣 街 項 目 ， 由 於 在 大 綱

圖 的 計 劃 內 已 包 括 提 供 泊 車 位 和 擴 闊 行 車 路 ， 而 且 該 地

點 鄰 近 港 鐵 站 ， 對 行 車 路 的 需 求 比 較 少 ， 所 以 他 認 為 可

以 適 當 地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5 1 .  仇 振 輝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議 員 已 在 過 去 幾 次 會

議 表 達 對 大 綱 圖 的 意 見 。 縱 使 大 綱 圖 這 次 修 訂 能 訂 下 方

案 ， 但 整 體 來 說 還 是 強 差 人 意 ； ( i i )有 關 洗 衣 街 政 府 用 地

重 建 涉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 食 環 署 ” ) 及 水 務 署 這 兩 個 地

段 。 他 曾 諮 詢 位 於 這 兩 個 需 清 拆 的 地 段 沿 途 對 面 大 廈 的

法 團 組 織 ， 它 們 認 為 搬 遷 後 該 地 段 的 發 展 能 回 饋 社 區 ，

所 以 會 接 受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 如 將 來 建 築 設 計 須 有 2 0 % 綠 化

覆 蓋 率 ， 該 地 段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3  2 0 0 平 方 米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 同 時 設 有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 過 境 巴 士 上 落 客 設 施 、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等 ； 以 及 ( i i i )歷 屆 區 議 會 不 斷 就

題 述 事 宜 討 論 三 十 多 年 至 今 ， 如 果 繼 續 拖 延 將 會 不 能 向

民 意 及 歷 史 交 代 。 因 此 在 這 方 面 ， 他 支 持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  
 
5 2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感 謝 馮 志 慧 女 士 來

到 區 議 會 。 她 認 為 新 到 任 的 馮 女 士 任 重 道 遠 ， 挑 戰 良

多 ； ( i i )城 市 規 劃 最 怕 「 鐵 一 般 的 衙 門 ， 流 水 的 官 」 。 在

2 0 1 7 年 1 1 月 區 議 會 討 論 洗 衣 街 項 目 時 ， 出 席 的 規 劃 署 規

劃 專 員 是 周 日 昌 先 生 ， 而 今 日 則 是 馮 女 士 。 她 希 望 所 有

政 府 政 策 都 能 夠 貫 徹 始 終 ， 但 現 時 香 港 對 於 土 地 規 劃 問

題 的 處 理 的 確 令 人 疑 惑 ； ( i i i )她 本 人 肯 定 支 持 城 市 發 展 、

活 化 或 重 建 ， 但 現 時 油 尖 旺 區 用 地 缺 乏 ， 尤 其 是 旺 角 。

有 關 規 劃 署 這 份 大 綱 圖 、 市 區 重 建 局 ( “市 建 局 ” )正 進 行 的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 以 及 土 地 供 應 專 責 小 組 的 土 地 大 辯

論 ，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最 快 還 需 時 一 年 才 完 成 ； 而 土 地

大 辯 論 ， 根 據 專 責 小 組 主 席 的 說 法 最 快 還 需 時 1 8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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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大 綱 圖 ， 規 劃 署 今 天 期 望 議 員 就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發 表

意 見 然 後 交 到 城 規 會 ； ( i v )她 認 為 剛 才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及 的

是 橫 切 面 的 問 題 ， 即 議 員 不 能 支 持 或 反 對 大 綱 圖 內 個 別

項 目 ， 而 她 現 在 所 說 的 是 縱 向 問 題 ， 即 她 憂 慮 如 果 今 天

支 持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 但 最 後 市 建 局 的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結 果 並 非 如 此 ； 以 及 ( v )在 政 府 部 門 與 部 門 及 與 公 營 機 構

之 間 的 配 合 方 面 ， 她 希 望 規 劃 署 可 以 先 作 解 釋 ， 再 呼 籲

議 員 支 持 。  
 
5 3 .  劉 柏 祺 議 員 申 報 居 住 在 大 綱 圖 附 件 一 的 B 1 項 楓 樹

街 、 合 桃 街 區 域 的 港 灣 豪 庭 ， 並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見 ︰

( i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修 訂 ， 毗 鄰 楓 樹 街 和 合 桃 街「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註 明「 商 貿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將 會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 他 認 為 在 平 面 圖

上 顯 示 涉 及 的 五 座 大 廈 佔 地 相 當 廣 闊 ； ( i i )大 角 咀 有 很 多

工 廈 ， 規 劃 署 為 何 選 擇 在 該 位 置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 根 據 他

的 觀 察 ， 該 位 置 經 常 擠 塞 ， 而 且 工 廠 經 常 有 很 多 貨 車 出

入 。 此 外 ， 該 位 置 附 近 的 九 龍 殯 儀 館 亦 有 很 多 殯 儀 館 車

輛 出 入 ， 交 通 擠 塞 。 如 果 將 來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 重 建 後 會

使 建 築 物 增 高 及 人 口 增 加 ， 他 認 為 沒 有 方 法 配 合 發 展 ；

( i i i )他 詢 問 是 否 有 團 體 申 請 重 建 該 處 ， 還 是 另 有 原 因 令 規

劃 署 選 擇 該 處 ； 以 及 ( i v )他 表 示 不 會 支 持 這 個 項 目 ， 因 為

規 模 太 大 而 且 沒 有 道 理 ， 並 沒 有 解 決 基 本 社 區 問 題 。 他

相 信 如 此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 將 來 問 題 只 會 加 劇 。  
 
5 4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據 他 理 解 ， 最

少 有 五 個 地 方 的 建 築 物 將 會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 建 築 物 會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 8 0 / 1 0 0 / 1 2 0 米 分 別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 1 0 0 / 1 1 0 / 1 3 0 米 。 根 據 規 劃 署 將 來 地 積 比 率 不 變 的 計

劃 ， 他 詢 問 是 否 可 理 解 為 該 處 的 建 築 物 將 會 由 「 屏 風 樓 」

變 成「 牙 籤 樓 」。 如 果 沒 有 改 變 地 積 比 率 ， 他 不 明 白 樓 宇

高 度 為 何 會 比 過 往 遞 交 的 大 綱 圖 所 定 的 相 差 這 麼 遠 。 他

詢 問 會 否 因 為 原 有 設 計 欠 缺 通 風 廊 ， 或 者 欠 缺 周 邊 規

劃 ； ( i i ) 他 憶 述 上 次 討 論 洗 衣 街 項 目 時 ， 除 了 土 地 用 途

外 ， 他 其 實 亦 對 蔡 少 峰 議 員 提 及 的 泊 車 位 問 題 有 很 大 保

留 。 儘 管 經 議 員 反 映 意 見 後 ， 該 項 目 泊 車 位 由 8 5 個 增 加

到 1 3 0 個 ， 但 仍 與 失 去 油 麻 地 停 車 場 的 7 7 0 個 泊 車 位 相 差

很 遠 。 作 為 政 府 主 導 的 項 目 ， 停 車 場 設 施 如 此 局 限 ， 根

本 不 能 紓 緩 區 內 對 公 共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 以 及 ( i i i )當 時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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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代 表 的 其 中 一 個 論 點 為 期 望 洗 衣 街 項 目 重 建 後 與 朗 豪

坊 是「 雙 子 塔 」， 但 現 在 大 綱 圖 修 訂 計 劃 內 將 會 建 成 很 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至 1 3 0 米 的 高 樓 大 廈 ， 並 不 符 合「 雙 子

塔 」 解 說 。  
 
5 5 .  黃 建 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只 贊 成 在 洗 衣 街 項 目

興 建 交 通 交 匯 處 ， 強 烈 反 對 在 該 處 興 建 「 摩 天 超 高 限 高

樓 」 ； ( i i )今 日 規 劃 署 到 區 議 會 討 論 本 議 項 並 無 必 要 ， 原

因 是 他 憶 述 在 2 0 1 7 年 1 1 月 區 議 會 討 論 洗 衣 街 項 目 時 ， 議

員 曾 根 據 2 0 1 0 年 規 劃 署 的 大 綱 圖 與 當 時 的 規 劃 署 專 員 討

論 ， 希 望 說 服 專 員 不 要 興 建「 摩 天 超 高 限 高 樓 」， 但 是 當

時 的 專 員 充 耳 不 聞 。 既 然 如 此 ， 他 認 為 大 綱 圖 根 本 沒 有

需 要 修 訂 ， 因 為 將 來 規 劃 署 可 以 任 意 興 建 高 樓 。 只 要 規

劃 署 認 為 建 築 物 是 具 有 地 區 特 色 的 地 標 ， 就 可 以 不 理 高

度 限 制 、 山 脊 線 和 居 民 死 活 ， 隨 意 興 建 ， 所 以 現 在 將 大

綱 圖 提 呈 區 議 會 亦 只 是 不 必 要 的 法 定 程 序 ； ( i i i )至 於 有 議

員 提 及 的 大 綱 圖 綑 綁 式 問 題 ， 他 認 為 既 然 數 個 項 目 綑 綁

在 同 一 文 件 ， 他 亦 要 綑 綁 式 反 對 ， 包 括 放 寬 旺 角 普 遍 地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 或 是 洗 衣 街 及 豉 油 街 項 目 ； ( i v )他 認 為

各 位 議 員 應 該 強 烈 表 達 反 對 的 立 場 ， 守 住 旺 角 ； ( v )他 希

望 議 員 一 起 監 察 政 府 。 雖 然 規 劃 署 代 表 指 出 發 展 密 度 將

會 不 變 ， 地 積 比 率 及 樓 面 面 積 亦 不 會 增 加 ， 但 是 他 憂 慮

日 後 規 劃 署 會 改 變 說 法 ， 提 出 有 增 加 及 改 變 的 需 要 ； 以

及 ( v i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及 政 府 部 門 莊 嚴 承 諾 旺 角 不 會 再 有 另

一 座 朗 豪 坊 ， 或 另 一 座「 摩 天 超 高 限 高 樓 」的 地 標 出 現 。

如 果 不 能 夠 承 諾 ， 他 認 為 議 員 應 該 全 面 反 對 ， 哪 怕 規 劃

署 只 是 因 應 法 庭 要 求 ， 或 者 是 因 一 個 普 通 修 訂 而 提 呈 文

件 。  
 
5 6 .  鍾 澤 暉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憂 慮 大 綱 圖 修 訂 中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放 寬 ， 因 為 大 規 模 的 發 展 會 對 區 內

人 流 及 交 通 有 一 定 影 響 ； ( i i )有 個 別 項 目 ， 例 如 大 綱 圖 附

件 一 的 A 3 項 中 新 九 龍 廣 場 的 高 度 限 制 將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 幅 度 誇 張 ； 以 及 ( i i i )大
角 咀 區 為 舊 樓 區 ， 由 於 在 舊 機 場 搬 遷 前 該 區 有 高 度 限

制 ， 樓 宇 較 矮 ， 但 自 從 機 場 搬 遷 後 ， 該 區 或 者 周 邊 部 分

有 很 多 大 廈 重 建 ， 令 很 多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電 視 接 收 訊 號 受

到 影 響 。 以 前 電 視 採 用 模 擬 訊 號 ， 如 果 接 收 受 到 影 響 只

是 會 令 訊 號 較 弱 ， 但 現 在 電 視 採 用 數 碼 訊 號 ， 如 果 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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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到 影 響 會 令 訊 號 完 全 接 收 不 到 ， 他 認 為 部 門 之 間 的 溝

通 有 待 改 善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的 人 員 到 場 處 理

時 ， 要 求 業 權 擁 有 人 搬 遷 天 線 ， 此 舉 會 令 居 民 付 出 額 外

資 源 才 能 處 理 電 視 訊 號 問 題 。 如 今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大 綱

圖 ， 基 本 上 整 個 大 角 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都 會 放 寬 ， 他

憂 慮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會 越 來 越 嚴 重 。  
 
5 7 .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對 大 綱 圖 表 示 失 望 。

她 明 白 城 市 需 要 發 展 ， 尤 其 是 香 港 如 此 密 集 ， 但 良 好 的

規 劃 並 不 是 純 粹 只 跟 從 規 限 、 地 積 比 率 及 條 例 ， 而 是 一

定 要 配 合 環 境 和 以 人 為 本 。 她 認 為 專 業 並 不 是 純 粹 的 數

據 計 算 ， 而 是 懂 得 利 用 自 己 的 專 業 知 識 幫 助 市 民 和 配 合

城 市 的 發 展 。 在 某 些 舊 區 ， 舊 樓 中 往 往 會 有 數 座 高 逾 一

倍 的 新 建 築 物 ， 這 情 況 並 不 只 限 於 油 尖 旺 和 九 龍 城 區 。

市 民 都 批 評 這 情 況 ， 但 她 不 理 解 規 劃 署 為 何 還 要 繼 續 推

行 ， 她 認 為 發 展 須 配 合 環 境 ， 令 居 民 更 舒 適 ； 以 及 ( i i )她
理 解 水 務 署 和 食 環 署 的 洗 衣 街 項 目 已 討 論 多 年 ， 意 見 都

認 為 該 處 建 築 只 有 兩 層 高 ， 十 分 浪 費 土 地 資 源 。 但 大 綱

圖 提 出 由 兩 層 重 建 成 一 百 多 層 ， 轉 變 之 大 實 在 令 人 無 從

適 應 。 她 認 為 需 要 有 一 個 更 能 配 合 環 境 的 規 劃 。  
 
5 8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據 許 德 亮 議 員 所 說 ，

豉 油 街 用 地 以 往 計 劃 用 作 社 區 設 施 用 途 ， 但 在 今 次 的 大

綱 圖 修 訂 竟 然 1 8 0 度 轉 變 成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用 途 ； ( i i )憂 慮

如 果 沒 有 相 應 的 交 通 配 套 ， 尤 其 是 大 角 咀 舊 樓 的 位 置 ，

只 會 增 加 負 荷 ； ( i i i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等 同 犧 牲 香 港 的

山 脊 線 ； ( i v )朗 豪 坊 的 高 度 是 2 5 5 米 ， 但 洗 衣 街 項 目 重 建

後 將 會 是 3 2 0 米 ， 兩 者 在 高 度 上 有 距 離 ， 不 認 同 可 做 到

「 雙 子 塔 」般 的 地 標 式 建 築 ； 以 及 ( v )明 天 規 劃 署 將 刊 憲 諮

詢 ， 他 相 信 不 同 民 間 團 體 亦 會 有 類 似 的 擔 憂 向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反 映 。  
 
5 9 .  馮 志 慧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 i )   在 原 先 的 大 綱 圖 修 訂 ， 豉 油 街 用 地 本 來 計 劃 用

作 興 建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少 於 9 3 7 平 方 米 的 社 區 會

堂 。 然 而 ， 由 於 洗 衣 街 項 目 中 將 會 提 供 一 個 面

積 約 1  2 0 0 平 方 米 的 標 準 社 區 會 堂 ， 經 徵 詢 過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意 見 後 ， 認 為 適 合 把 豉 油 街 用 地

本 來 預 留 作 社 區 會 堂 的 空 間 用 作 容 納 其 他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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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 在 諮 詢 過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後 ， 社 會 福 利 署 表 示 有 興 趣 在 此 用 地 提 供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 但 此 舉 並 非 排 除 用 地 內 可 提 供 其 他

社 區 設 施 。 如 果 經 過 討 論 後 認 為 此 處 可 以 用 來

興 建 更 合 適 的 社 區 設 施 以 方 便 當 區 居 民 ， 規 劃

署 可 以 和 相 關 部 門 再 作 商 討 。  

( i i )   有 關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城 規 會 於 2 0 1 0
年 修 訂 旺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包 括 為 各 發 展 用

途 地 帶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但 其 後 根 據 法 庭

就 所 涉 及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的 裁 決 ， 對 發 展 限 制 作

出 了 檢 討 。 法 庭 要 求 檢 視 發 展 限 制 的 同 時 ， 亦

提 出 城 規 會 須 考 慮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 “指 引 ” )。 這 指 引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望 改

善 地 區 的 空 氣 流 通 ， 特 別 在 行 人 層 面 。 根 據 指

引 ， 若 建 築 物 達 到 特 定 標 準 ， 須 提 供 建 築 物 間

距 或 建 築 物 後 移 。 如 果 建 築 物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要

求 ， 其 基 座 的 覆 蓋 率 便 要 縮 小 ， 使 行 人 路 變

闊 ， 有 助 通 風 。 但 亦 因 為 建 築 物 基 座 的 覆 蓋 率

縮 小 ， 受 影 響 的 樓 面 面 積 須 遷 移 到 建 築 物 的 其

他 位 置 ， 使 建 築 物 高 度 增 加 。 經 過 初 步 計 算 ，

須 略 為 放 寬 大 綱 圖 上 原 本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因 此 今 次 提 呈 的 大 綱 圖 中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比

2 0 1 0 年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有 所 增 加 。 規 劃 署 表

示 在 城 市 發 展 過 程 中 均 會 出 現 不 同 高 度 的 建 築

物 ， 而 是 次 提 呈 的 大 綱 圖 中 所 修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主 要 是 跟 大 綱 圖 上 原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作

出 比 較 ， 從 而 進 行 相 關 的 評 估 。 是 次 在 檢 討 建

築 物 高 度 時 ， 已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影 響 評 估 和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 而 評 估 結 果 顯 示 修 訂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很 大 影 響 。 根 據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 除 了 洗

衣 街 項 目 外 ， 其 他 有 關 高 度 限 制 的 修 訂 均 不 影

響 山 脊 線 。  

( i i i )   至 於 洗 衣 街 項 目 ， 規 劃 署 代 表 在 2 0 1 7 年 1 1 月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時 曾 向 議 員 解 釋 發 展 方 案 ， 當

時 有 議 員 不 接 受 發 展 高 度 ， 亦 反 對 此 項 目 。 洗

衣 街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較 一 般 商 業 發 展 為 高 的

主 因 是 此 項 目 鄰 近 兩 個 港 鐵 站 ， 即 旺 角 站 及 旺

角 東 站 ， 位 處 主 要 的 交 通 樞 紐 ， 因 此 規 劃 署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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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能 善 用 該 用 地 ， 並 盡 量 在 地 面 提 供 更 多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 在 洗 衣 街 用 地 的 研 究 ， 規 劃 署 亦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技 術 評 估 ， 包 括 空 氣 流 通 影 響

評 估 及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 確 保 日 後 的 發 展 不 會 對

該 區 帶 來 重 大 的 不 良 影 響 。 該 用 地 北 邊 和 南 邊

的 建 築 物 比 較 低 矮 ， 有 助 空 氣 流 通 ， 而 且 在 行

人 環 境 方 面 ， 在 行 人 路 望 到 建 築 物 的 面 積 比 較

小 ， 對 於 行 人 的 壓 迫 感 亦 相 對 減 少 。 此 外 ， 該

發 展 項 目 會 提 供 一 幅 在 旺 角 區 來 說 相 對 較 大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 不 少 於 6  5 5 0 平 方 米 ， 其 中

有 3  2 0 0 平 方 米 須 興 建 在 地 面 。 經 平 衡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後 ， 大 綱 圖 上 訂 明 了 洗 衣 街 用 地 在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限 制 。  

( i v )   至 於 有 關 市 建 局 的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 規 劃 署

的 大 綱 圖 及 發 展 局 的 土 地 供 應 專 責 小 組 的 研

究 ， 根 據 市 建 局 的 資 料 ，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於

去 年 年 中 開 展 ， 現 並 正 進 行 基 線 研 究 ， 包 括 建

築 物 樓 齡 及 分 布 情 況 、 人 口 、 基 礎 建 設 等 ， 為

期 兩 年 ， 惟 現 階 段 該 研 究 並 未 有 實 質 的 建 議 或

結 果 。 若 將 來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的 建 議 涉 及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 須 呈 交 城 規 會 考 慮 ， 並 適 時 諮 詢

相 關 的 持 份 者 ， 包 括 區 議 會 。 至 於 土 地 供 應 專

責 小 組 的 研 究 ， 由 於 現 正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所 以

亦 未 有 任 何 定 案 。 現 階 段 ， 規 劃 署 就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洗 衣 街 及 豉 油 街 用 地 等 對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 將 來 如 果 有 任 何 發 展 與 大 綱 圖 上 的 發 展

限 制 或 土 地 用 途 不 相 符 ， 均 須 按 城 規 會 程 序 處

理 。  

( v )   在 泊 車 位 方 面 ， 規 劃 署 代 表 在 去 年 1 1 月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已 提 及 洗 衣 街 項 目 的 泊 車 位 已 由 8 0 個增

加 到 1 3 0 個 ， 就 零 售 設 施 所 提 供 的 泊 車 位 亦 可

用 作 公 眾 泊 車 位 。  

( v i )   至 於 有 議 員 認 為 是 次 大 綱 圖 的 諮 詢 為 綑 綁 式 做

法 ， 令 議 員 不 能 支 持 或 反 對 個 別 項 目 ， 亦 有 議

員 詢 問 規 劃 署 再 次 向 區 議 會 諮 詢 洗 衣 街 項 目 的

原 因 ， 這 是 因 為 在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下 ， 當 規

劃 署 要 把 修 訂 項 目 納 入 法 定 圖 則 ， 必 須 到 區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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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諮 詢 意 見 。 大 綱 圖 修 訂 會 在 明 天 開 始 正 式 刊

憲 ， 公 眾 可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申 述 。 如 議 員 或 公 眾

人 士 對 修 訂 項 目 有 任 何 意 見 ， 可 於 9 月 1 3 日 或

之 前 向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提 交 。 城 規 會 會 在 收 到 所

有 申 述 和 意 見 後 安 排 會 議 ， 邀 請 提 交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人 士 到 城 規 會 作 表 述 。 完 成 此 程 序 後 ， 城

規 會 才 會 決 定 是 否 接 受 申 述 或 意 見 ， 以 及 是 否

就 申 述 對 大 綱 圖 作 出 進 一 步 修 訂 。  

( v i i )   至 於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事 宜 ， 是 次 修 訂 不

牽 涉 增 加 發 展 密 度 ， 即 地 積 比 率 及 總 樓 面 面 積

均 維 持 不 變 ， 而 建 築 物 的 覆 蓋 率 會 稍 為 縮 小 ，

實 有 助 改 善 行 人 環 境 。 在 是 次 修 訂 ， 大 綱 圖 上

大 部 分 高 度 限 制 的 放 寬 幅 度 並 非 太 大 ， 規 劃 署

就 旺 角 區 內 的 「 商 業 」 、 「 商 貿 」 及 「 住 宅 」

用 途 地 帶 全 面 檢 討 ， 並 沒 有 針 對 某 街 道 或 樓

宇 ， 例 如 議 員 提 及 的 新 九 龍 廣 場 和 大 角 咀 商 貿

大 廈 。 大 角 咀 地 段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 其 實 是 按 照 檢 討 結 果 ， 以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建 築 指 引 的 要 求 。 在 大 綱 圖 中 可

見 大 部 分 沿 彌 敦 道 「 商 業 」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 由 此 可 見 ， 規 劃

署 並 沒 有 揀 選 某 地 段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如

果 有 建 議 涉 及 某 地 區 加 大 地 積 比 率 或 發 展 密

度 ，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 而 申 請 時 須 提 交 相 關

的 技 術 評 估 ， 例 如 交 通 影 響 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6 0 .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對 規 劃 署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翌 日 便 開 始 刊 憲 表 示 不 滿 ； ( i i )認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但 不 增 加 地 積 比 率 ， 如 同 把 建 築 物 由 橫 向 變 縱 向 ，

並 沒 有 得 益 。 他 不 認 同 規 劃 署 有 助 社 區 發 展 的 說 法 ； ( i i i )
憂 慮 兩 年 後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結 果 公 布 時 會 提 出 加 大 地

積 比 率 的 方 案 。 他 猜 想 屆 時 規 劃 署 會 再 到 區 議 會 表 示 兩

年 前 已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 增 加 到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至 1 3 0 米 ， 如 今 油 尖 旺 區 地 少 人 多 ， 是 非 常 繁 盛 的 商 業 社

區 ， 在 提 供 相 關 交 通 配 套 後 ， 希 望 可 以 加 大 地 積 比 率 。

否 則 ， 他 不 理 解 發 展 商 為 何 會 花 很 大 力 氣 就 高 度 限 制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 亦 不 明 白 規 劃 署 在 沒 有 增 加 地 積 比 率 的 情

況 下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原 因 ， 當 中 最 大 的 修 訂 為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增 加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 ( i v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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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上 次 提 出 把 洗 衣 街 項 目 的 高 度 限 制 增 加 到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2 0 米 ， 其 所 屬 政 黨 的 幾 位 議 員 已 經 非 常 不 滿 ， 因 為 規

劃 署 當 時 只 提 出 希 望 區 議 會 支 持「 雙 子 塔 」的 說 法 ， 但 如

今 則 把 所 有 項 目 綑 綁 ； 以 及 ( v )不 滿 規 劃 署 是 次 出 席 會 議

只 是 聆 聽 議 員 意 見 ， 如 有 反 對 及 申 述 ， 則 規 定 要 在 公 眾

諮 詢 限 期 屆 滿 前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的 做 法 。  
 
6 1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根 據 馮 志 慧 女 士 的

回 應 ， 油 旺 地 區 規 劃 研 究 完 成 後 如 果 有 需 要 再 調 整 ， 須

再 呈 上 城 規 會 ， 對 此 ， 她 感 到 十 分 矛 盾 。 一 方 面 渴 望 地

區 盡 快 發 展 ， 另 一 方 面 認 為 正 進 行 的 兩 個 諮 詢 都 可 能 互

相 影 響 ； 以 及 ( i i )大 家 都 希 望 洗 衣 街 項 目 能 作 交 通 規 劃 用

途 ， 但 現 在 將 會 變 成 摩 天 巨 塔 ， 她 和 黃 建 新 議 員 都 強 烈

反 對 。 她 認 為 這 是 旺 角 最 後 一 塊 大 面 積 的 寶 地 ， 如 今 被

如 此 規 劃 ， 除 非 規 劃 署 將 此 項 目 從 大 綱 圖 抽 出 ， 否 則 其

所 屬 政 黨 的 幾 位 議 員 都 必 定 反 對 。  
 
6 2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豉 油 街 用 地 項 目 於

1 9 8 9 年 啟 用 ， 2 0 0 6 年 1 1 月 3 0 日 關 閉 ， 食 環 署 歸 還 土 地 。

當 時 在 旺 角 地 區 改 善 計 劃 中 ， 雖 然 該 處 計 劃 用 作 休 憩 公

園 用 途 ， 惟 當 時 的 旺 角 警 區 指 揮 官 岑 維 健 先 生 認 為 不 適

合 而 反 對 ， 及 後 議 員 建 議 在 該 處 發 展 社 區 會 堂 ， 提 供 社

區 設 施 予 居 民 使 用 ， 但 討 論 良 久 卻 沒 有 結 果 。 後 來 ， 城

規 會 向 區 議 會 表 示 希 望 將 該 用 地 變 成 住 宅 用 途 及 用 作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 但 在 今 次 提 呈 的 大 綱 圖 中 並 非 如 此 ， 他 認

為 被 欺 騙 。 根 據 馮 志 慧 女 士 的 回 應 ， 規 劃 署 表 示 因 為 洗

衣 街 項 目 已 計 劃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 所 以 豉 油 街 項 目 並 無 此

需 要 。 他 不 滿 規 劃 署 過 去 提 出 方 案 誘 使 議 員 支 持 後 便 全

面 修 改 。 既 然 如 此 ， 他 寧 願 此 項 目 回 復 作 休 憩 公 園 用

地 ， 亦 不 願 看 見 官 商 勾 結 及 政 府 支 持 私 人 發 展 。 如 果 項

目 用 作 興 建 公 屋 ， 他 必 定 支 持 ， 但 如 用 作 興 建 私 人 物

業 ， 建 築 物 底 層 又 不 能 用 作 社 區 會 堂 而 要 作 其 他 用 途 ，

他 認 為 規 劃 署 偏 袒 發 展 商 ； 以 及 ( i i )不 滿 規 劃 署 是 次 出 席

會 議 只 是 聆 聽 議 員 意 見 ， 如 要 反 對 及 申 述 ， 則 規 定 要 上

網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的 做 法 。  
 
6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今 天 規 劃 署 出 席 會 議 是 為 了 聽 取 議

員 意 見 ， 因 為 明 天 便 要 開 始 刊 憲 作 公 眾 諮 詢 ， 直 至 9 月 1 3
日 。 剛 才 議 員 已 清 楚 表 達 對 整 個 計 劃 不 同 部 分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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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建 議 把 剛 才 發 言 內 容 透 過 會 議 記 錄 形 式 參 與 公 眾 諮

詢 。  
 
6 4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葉 傲 冬 主 席 過 去 多 次 以 歸 納 方 法 總

結 議 員 意 見 ， 他 詢 問 主 席 今 天 會 否 如 此 處 理 。 因 為 他 只

聽 到 有 一 兩 位 議 員 支 持 政 府 的 建 議 ， 其 他 都 表 示 反 對 或

不 支 持 ， 他 希 望 主 席 作 出 公 正 的 結 論 。  
 
6 5 .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出 他 過 去 曾 歸 納 議 員 意 見 ， 但 黃 建 新

議 員 當 時 不 同 意 此 做 法 。 因 此 ， 他 建 議 將 這 個 議 項 的 發

言 記 錄 然 後 致 函 規 劃 署 。 因 為 規 劃 署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限 為 9
月 13 日 ， 下 次 區 議 會 大 會 並 未 舉 行 。 他 表 示 如 果 議 員 同

意 ， 便 會 請 秘 書 處 在 限 期 前 就 本 議 項 擬 備 記 錄 ， 完 成 後

透 過 傳 閱 方 式 予 所 有 議 員 提 出 修 訂 ， 再 把 文 本 交 予 規 劃

署 。  
 
6 6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 根 據 規 劃 署 形 容 ， 是 次 提 呈 文 件

到 區 議 會 討 論 是 程 序 ， 但 他 質 疑 所 謂 的 程 序 是 諮 詢 還 是

只 是 敷 衍 了 事 。  
 
6 7 .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出 規 劃 署 大 綱 圖 文 件 的 最 後 部 分 列 明

提 呈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徵 詢 意 見 ─ 請 議 員 就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發

表 意 見 」。 剛 才 議 員 已 經 發 表 意 見 ， 至 於 是 否 需 要 向 城 規

會 申 述 ， 他 認 為 如 果 能 夠 把 議 員 今 天 表 達 的 意 見 原 原 本

本 地 透 過 文 本 向 規 劃 署 申 述 ， 甚 至 提 交 城 規 會 ， 相 信 會

是 很 好 的 參 考 ， 因 為 這 是 區 議 會 議 員 在 正 式 會 議 上 表 達

的 意 見 。 此 舉 除 了 免 卻 每 位 議 員 透 過 各 自 途 徑 申 述 ， 亦

可 以 記 錄 議 員 在 會 議 上 表 達 的 意 見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此 做 法 。  
 
6 8 .  鄧 銘 心 議 員 贊 成 葉 主 席 的 建 議 。 她 認 為 會 議 記 錄 同

時 作 為 文 本 提 呈 可 以 一 舉 兩 得 。 眾 無 異 議 。  
 
6 9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馮 專 員 和 規 劃 署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並 請 秘 書 處 就 此 議 項 擬 備 記 錄 。  
 
(會 後 補 註 ︰  主 席 已 於 2 0 1 8 年 8 月 3 0 日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去

信 規 劃 署 及 城 規 會 ( 附 件 三 及 四 ) ， 轉 達 議 員

的 訴 求 。 信 中 夾 附 相 關 會 議 記 錄 ( 草 擬 本 ) 的
節 錄 ， 以 作 參 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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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九 ：  封 塵 榜 上 有 名  非 旺 角 舊 街 市 莫 屬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0 / 2 0 1 8 號 文 件 )  
 
7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五 及 六 )已 分 別 在 2 0 1 8 年 7 月 9 日 和 1 1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食 衞 局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七 )則 置 於 桌 上 供 議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  
 

(a)  規 劃 署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馮 志 慧 女 士 和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油 尖 旺 鄧 翠 儀 女 士 ；  

(b)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李 權 發 先 生 ； 以

及  

(c)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民 政 專 員 ” )蔡 亮 女 士 。  
 
7 1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補 充 文 件 的 內 容 。 她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樂 見 規 劃 署 應 議 員 的 建 議 及 市 民 的 訴 求 ， 計 劃 將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的 部 分 用 作 長 者 或 基 層 醫 療 及 護 理 等 社 區 用

途 ； 以 及 ( i i )高 度 譴 責 食 衞 局 ， 不 滿 其 書 面 回 應 ， 認 為 如

果 衞 生 署 因 為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而 把 兩 間 受 影 響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長 者 健 康 中 心 由 油 麻 地 重 置 到 旺 角 ， 此 舉 並 沒 有 增

加 旺 角 區 居 民 的 醫 療 設 施 。  
 
(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1 2 分 到 席 。 )  
 
7 2 .  馮 志 慧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 i )   根 據 旺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K 3 / 3 0 ( “大 綱

圖 ” )，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日 後 將 有 不 少 於 4  5 0 0 平

方 米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用 作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 提 供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惟 當 中 提 供 的 服 務 詳 情 則 由 食 衞

局 決 定 。  

( i i )   有 關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作 臨 時 用 途 方 面 ， 根 據 大

綱 圖 ， 只 要 為 期 不 超 過 五 年 及 符 合 相 關 政 府 規

定 ， 並 不 需 要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  
 
7 3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前 旺 角 街 市 自 1 9 7 7 年

 -  23  - 



啟 用 以 來 ， 區 議 會 一 直 討 論 有 關 議 題 。 2 0 0 3 年 ， 審 計 署

報 告 指 出 其 空 置 率 逾 六 成 。 食 環 署 在 2 0 0 8 年 向 商 戶 補 償

特 惠 金 ， 並 於 2 0 1 0 年 起 關 閉 街 市 ； ( i i )反 對 政 府 把 油 麻 地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重 置 到 前 旺 角 街 市 ， 原 因 是 憂 慮 孕 婦 到 診

所 時 會 被 亞 皆 老 街 附 近 街 市 的 手 推 車 撞 到 ； ( i i i )不 滿 食 衞

局 只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 以 及

( i v )建 議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7 4 .  黃 建 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認 為 各 部 門 的

書 面 回 應 和 會 上 回 應 沒 有 正 視 問 題 ； ( i i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並 希 望 主 席 批 准 ； 以 及 ( i i i )以 前 曾 向 食 環 署

查 詢 數 個 低 使 用 率 物 業 的 用 途 ， 包 括 旺 角 街 市 ， 當 時 食

環 署 的 回 覆 是 用 作 儲 存 文 件 。 他 想 了 解 該 處 現 時 是 否 仍

是 作 同 一 用 途 。  
 
7 5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根 據 兩 份 政 府 書 面 回

覆 ，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並 沒 有 確 實 的 出 售 時 間 表 。 他 憶 述

在 2 0 1 5 年 2 月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亦 曾 討 論 此 事 ， 當 時 議 員 建

議 把 該 用 地 作 臨 時 牙 科 醫 療 用 途 ， 但 時 至 今 日 還 沒 有 落

實 ； ( i i )不 認 同 現 時 把 該 處 小 部 分 空 間 用 作 存 放 文 件 ； 以

及 ( i i i )認 為 醫 療 服 務 不 足 ， 而 且 該 用 地 地 點 適 中 ， 建 議 在

土 地 出 售 前 可 作 臨 時 醫 療 用 途 ， 讓 旺 角 區 居 民 受 惠 。  
 
7 6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政 府 近 年 不 斷 提 及

覓 地 ， 前 旺 角 街 市 有 逾 1 2  0 0 0 呎 面 積 ， 如 果 作 醫 療 、 牙 科

等 用 途 供 基 層 市 民 使 用 ， 相 信 不 少 市 民 會 欣 然 接 受 ； ( i i )
他 認 為 大 部 分 市 民 都 不 會 認 同 現 時 把 該 處 用 作 存 放 文 件

或 閒 置 ， 浪 費 珍 貴 的 土 地 資 源 ； 以 及 ( i i i )他 建 議 開 放 用 地

作 康 樂 或 醫 療 用 途 。  
 
7 7 .  涂 謹 申 議 員 認 為 前 旺 角 街 市 地 點 優 越 ， 應 好 好 利 用

土 地 資 源 ， 不 應 只 用 作 存 放 文 件 。 他 提 議 民 政 專 員 向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各 區 議 員 意 見 。  
 
7 8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希 望 食 衞 局 派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 同 意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以 及 ( i i )由
於 距 離 出 售 土 地 尚 有 一 段 時 間 ， 她 建 議 平 整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 以 供 有 需 要 的 政 府 部 門 用 作 辦 公 室 ， 或 供 團 體 作

社 區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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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0 / 2 0 1 8 號 文 件 的

動 議 為 ︰  
 

1 .  重 新 要 求 各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舊 旺 角 街 市 的 臨 時 用

途 、 重 建 規 劃 ； 尤 其 以 「 利 民 」 為 優 先 考 慮 條

件 。  

2 .  強 烈 要 求 規 劃 署 慎 重 考 慮 舊 旺 角 街 市 往 後 的 重

建 方 向 — 建 議 以 惠 及 居 民 為 大 前 提 ， 發 展 「 醫

療 」 、 「 文 康 」 等 便 民 用 途 。  
 
8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上 述 動 議 有 沒 有 動 議 人 及 和 議 人 ，

並 詢 問 提 呈 文 件 的 議 員 是 否 希 望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時 再

處 理 上 述 動 議 。  
 
8 1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議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並 邀 請

食 衞 局 派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 屆 時 再 就 動 議 作 表 決 。  
 
8 2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提 呈 文 件 的 其 他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的 建 議 。 眾 無 異 議 。  
 
8 3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憶 述 在 2 0 1 3 年 的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議 員 曾 提 出 各 種 建 議 ， 而 黃 建 新

議 員 曾 提 議 將 前 旺 角 街 市 清 拆 ， 惟 當 時 政 府 表 示 需 要 確

定 負 責 支 付 清 拆 費 的 部 門 ； ( i i )認 為 區 議 會 多 年 來 不 斷 討

論 同 一 議 項 ， 但 每 次 都 不 了 了 之 ； 以 及 ( i i i )期 望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時 ， 可 落 實 及 確 切 執 行 議 員 建 議 。  
 
8 4 .  葉 傲 冬 主 席 希 望 民 政 專 員 向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議 員 意

見 。  
 
8 5 .  蔡 亮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 i )   此 議 項 涉 及 兩 大 政 策 ： 社 區 衞 生 政 策 及 發 展 局

的 賣 地 政 策 。 作 為 民 政 專 員 ， 未 必 能 在 這 兩 項

政 策 上 直 接 參 與 處 理 。  

( i i )   過 去 民 政 處 曾 協 助 區 議 會 討 論 此 議 項 。 如 在

2 0 1 5 年 2 月 ， 區 議 會 曾 討 論 前 旺 角 街 市 的 發

展 ； 在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上 ， 曾 有 議 員 提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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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牙 科 護 理 服 務 作 該 用 地 的 臨 時 用 途 ， 當 時 民

政 處 亦 曾 邀 請 相 關 部 門 討 論 ， 包 括 食 環 署 、 地

政 總 署 、 規 劃 署 、 政 府 產 業 署 等 。 最 後 未 能 成

事 ， 其 中 大 部 分 原 因 是 收 到 發 展 局 通 知 ， 所 有

土 地 的 臨 時 用 途 都 要 以 不 影 響 賣 地 為 原 則 ， 因

賣 地 是 政 府 的 重 要 工 作 ， 不 可 逾 越 。 再 者 ， 當

時 此 議 項 有 司 法 覆 核 的 考 慮 ， 惟 現 時 仍 未 能 肯

定 屆 時 該 用 地 會 否 很 快 被 政 府 出 售 。  

( i i i )   在 地 區 層 面 ， 民 政 處 未 必 可 以 協 調 前 旺 角 街 市

的 臨 時 用 途 ， 但 承 諾 定 必 會 向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反

映 議 員 意 見 ， 以 回 應 社 區 多 年 來 的 訴 求 。  
 
8 6 .  涂 謹 申 議 員 表 示 明 白 民 政 專 員 的 難 處 ， 並 建 議 區 議

會 致 函 政 務 司 司 長 及 發 展 局 局 長 ， 讓 他 們 了 解 該 處 情 況

及 議 員 意 見 。  
 
8 7 .  黃 建 新 議 員 追 問 前 旺 角 街 市 現 時 是 否 仍 由 食 環 署 用

作 存 放 文 件 。  
 
8 8 .  陳 耀 強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前 旺 角 街 市 自 2 0 1 0 年 3 月 1 日 起 停 止 運 作 。 當

時 食 環 署 署 長 根 據《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 3 2 章 )宣 布 前 旺 角 街 市 從 2 0 1 3 年 1 1 月 1 日 起

不 再 屬 於 該 條 例 適 用 的 街 市 。  

( i i )   及 後 ， 食 環 署 按 照 既 定 政 策 尋 求 政 府 產 業 署 協

助 ， 詢 問 各 政 府 部 門 有 沒 有 興 趣 使 用 該 用 地 。

在 政 府 產 業 署 安 排 下 ， 現 時 有 數 個 政 策 局 和 政

府 部 門 使 用 該 處 作 暫 時 儲 存 物 資 用 途 ， 包 括 傢

俱 、 文 具 、 雜 物 等 。  

( i i i )   食 環 署 現 在 的 角 色 是 看 管 物 業 、 日 常 清 潔 、 防

治 蟲 鼠 等 ， 該 署 現 時 並 沒 有 使 用 該 處 存 放 文

件 。  
 
8 9 .  葉 傲 冬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的 兩 個 建 議 ： ( i )此 議 項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 包 括 討 論 和 處 理 動 議 ； 以 及 ( i i )由 秘 書 處 草

擬 信 件 ，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致 函 政 務 司 司 長 及 發 展 局 局 長 ，

希 望 帶 出 事 件 及 引 起 關 注 。 所 有 議 員 同 意 。  

 -  26  - 



 
(會 後 補 註 ︰  主 席 已 於 2 0 1 8 年 7 月 2 6 日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致

函 政 務 司 司 長 及 發 展 局 局 長 ( 附 件 八 及 九 ) ，
表 達 議 員 的 意 見 。 )  

 
9 0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並 表 示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  有 關 強 烈 反 對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加 租 事 宜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1 / 2 0 1 8 號 文 件 )  
 
9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領 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領 展 ”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已 在 2 0 1 8 年 7 月 1 0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9 2 .  余 德 寶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強
烈 譴 責 領 展 只 提 供 書 面 回 覆 而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 ( i i )認 為 領 展 的 公 眾 形 象 非 常 惡 劣 ， 每 況 愈 下 ， 儘 管

它 不 斷 透 過 公 關 宣 傳 希 望 改 善 ， 但 霸 權 和「 吸 血 鬼 」的 形

象 仍 揮 之 不 去 ； ( i i i )位 於 他 選 區 的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因 為 領 展

連 續 五 年 加 租 ， 月 租 非 常 高 昂 ： 2 0 1 4 年 為 2 , 5 7 0 元 ， 每 年

加 租 ， 至 2 0 1 8 年 7 月 為 3 , 7 8 0 元 。 對 於 公 屋 基 層 居 民 來

說 ， 這 是 一 筆 非 常 大 的 負 擔 ； ( i v )比 較 附 近 車 位 ， 港 灣 豪

庭 月 租 為 3 , 4 0 0 元 ， 新 九 龍 廣 場 為 3 , 5 0 0 元 ， 奧 海 城 為

4 , 3 0 0 元 ， 前 兩 者 相 較 海 富 苑 更 便 宜 。 如 此 高 昂 金 額 遠 遠

超 出 基 層 居 民 的 負 擔 能 力 ； 以 及 ( v )建 議 邀 請 領 展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並 續 議 此 議 項 。  
 
9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續 議 ， 眾 無 異 議 。 他

表 示 通 過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一 ：  升 降 機 事 故 頻 頻  油 尖 旺 居 民 心 慌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2 / 2 0 1 8 號 文 件 )  
 
9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發 展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一 )已
放 置 桌 上 供 各 議 員 閱 覽 。 機 電 工 程 署 ( “機 電 署 ” )代 表 將 代

發 展 局 回 答 議 員 提 問 。 主 席 歡 迎 機 電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一 般

法 例 3 區 子 威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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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區 子 威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截 至 2 0 1 7 年 年 底 ， 油 尖 旺 區 約 有 6  2 5 0 台 升 降

機 ， 當 中 超 過 2 5 年 機 齡 的 約 有 3  2 0 0 台 ， 約 佔

5 1 %。  

( i i )   根 據 機 電 署 的 紀 錄 ， 油 尖 旺 區 的 升 降 機 負 責 人

在 2 0 1 7 年 就 《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條 例 》 (第 6 1 8
章 )附 表 7 指 明 的 升 降 機 事 故 以 書 面 通 知 署 方 的

事 故 率 為 平 均 每 部 升 降 機 0 . 0 0 7 8 宗 ， 而 全 港 的

同 期 數 字 為 平 均 每 部 升 降 機 0 . 0 0 6 4 宗 ， 就 數 字

來 看 油 尖 旺 區 的 事 故 率 比 平 均 值 高 。 但 根 據 署

方 分 析 所 得 ， 2 0 1 7 年 在 油 尖 旺 區 發 生 的 此 類 個

案 全 都 是 由 於 乘 客 不 小 心 使 用 升 降 機 而 引 致 ，

例 如 乘 客 進 出 升 降 機 時 身 體 不 適 、 被 絆 倒 或 升

降 機 門 開 關 時 被 夾 到 ， 當 中 並 沒 有 涉 及 升 降 機

機 件 故 障 的 個 案 。  

( i i i )   升 降 機 必 須 有 適 當 的 定 期 檢 驗 和 保 養 維 修 ， 才

可 保 障 其 使 用 安 全 。 然 而 ， 隨 着 科 技 發 展 、 社

會 變 化 和 升 降 機 機 齡 日 增 ， 現 今 的 升 降 機 較 舊

式 升 降 機 具 備 較 全 面 的 安 全 保 護 裝 置 ， 舊 式 升

降 機 在 保 障 安 全 方 面 存 有 改 善 和 優 化 空 間 。 有

見 及 此 ， 機 電 署 於 2 0 1 1 年 推 出《 優 化 升 降 機 指

引 》 ， 旨 在 建 議 升 降 機 負 責 人 為 其 舊 式 升 降 機

加 裝 保 護 裝 備 ， 當 中 包 括 防 止 機 廂 不 正 常 移 動

的 裝 置 ， 使 升 降 機 運 作 更 安 全 和 可 靠 。  

( i v )   截 至 2 0 1 7 年 年 底 ， 全 港 約 有 6 6  2 0 0 部 升 降 機 ，

當 中 約 八 成 的 配 備 未 達 至 現 今 最 新 的 安 全 裝 置

水 平 。 由 於 優 化 升 降 機 屬 自 願 性 ， 自 2 0 1 1 年 起

至 今 ， 約 有 5  2 0 0 部 升 降 機 進 行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優 化 工 程 ， 進 度 並 不 顯 著 。 因 應 上 述 情 況 ， 發

展 局 及 機 電 署 正 積 極 擬 定 短 、 中 及 稍 為 遠 期 的

新 措 施 ， 以 提 升 舊 式 升 降 機 的 安 全 ， 進 一 步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  

( v )   短 期 措 施 方 面 ， 機 電 署 會 加 強 巡 查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及 檢 驗 ， 特 別 針 對 影 響 升 降 機 安 全 運 行 的 組

件 。 同 時 ， 署 方 亦 正 研 究 負 責 人 及 承 辦 商 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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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加 強 保 養 尚 未 進 行 優 化 工 程 的 舊 式 升 降 機 ；

中 期 措 施 方 面 ， 發 展 局 及 機 電 署 會 考 慮 參 照 現

時 推 行 的「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2 . 0」及「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資 助 計 劃 」 ， 研 究 撥 款 資 助 有 需 要 樓

宇 的 業 主 ， 並 提 供 適 切 的 專 業 支 援 ， 鼓 勵 他 們

加 快 推 動 升 降 機 優 化 工 程 ； 稍 為 遠 期 的 措 施 方

面 ， 發 展 局 及 機 電 署 會 研 究 分 階 段 實 施 強 制 優

化 升 降 機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 當 中 會 參 考 其 他 國 家

的 做 法 ， 亦 會 充 分 考 慮 社 會 和 業 界 的 承 受 力 。

發 展 局 局 長 及 機 電 署 署 長 已 於 2 0 1 8 年 5 月 2 9
日 的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中 向 議 員 介 紹 上 述

措 施 ， 並 會 盡 快 交 代 細 節 。  

( v i )   條 例 規 定 升 降 機 負 責 人 須 確 保 升 降 機 及 其 所 有

相 聯 設 備 或 機 械 ， 保 持 於 妥 善 維 修 狀 況 及 安 全

操 作 狀 態 。 負 責 人 須 安 排 註 冊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承

辦 該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工 程 ， 並 確 保 每 隔 不 多 於 一

個 月 為 該 升 降 機 進 行 定 期 保 養 工 程 及 每 隔 不 多

於 1 2 個 月 安 排 註 冊 升 降 機 工 程 師 為 該 升 降 機 進

行 定 期 檢 驗 。 機 電 署 會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原 則 ， 加

強 對 機 齡 高 及 經 常 出 現 投 訴 / 故 障 等 風 險 較 高

的 升 降 機 進 行 巡 查 ， 以 監 察 有 關 的 保 養 工 作 及

查 找 有 否 任 何 違 反 條 例 規 定 的 情 況 。  

( v i i )   機 電 署 於 2 0 1 7 年 共 進 行 了 約 1 1  2 0 0 次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的 巡 查 。 為 了 加 強 對 舊 式 升 降 機 的 巡

查 ， 署 方 已 在 2 0 1 8 / 1 9 年 度 增 加 人 手 ， 加 強 巡

查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及 檢 驗 ， 預 計 本 年 度 的 巡 查 次

數 會 增 加 至 約 1 4  0 0 0 次 ， 增 幅 為 2 5 %。 機 電 署

亦 正 研 究 負 責 人 及 承 辦 商 可 如 何 加 強 保 養 尚 未

進 行 優 化 工 程 的 舊 式 升 降 機 ， 特 別 針 對 會 影 響

升 降 機 安 全 運 行 的 組 件 。 署 方 同 時 會 增 加 對 相

關 保 養 項 目 的 抽 查 ， 確 保 承 辦 商 檢 查 維 修 的 質

素 。 此 外 ， 機 電 署 會 研 究 改 善 記 錄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保 養 工 作 的 工 作 日 誌 格 式 ， 以 便 機 電 署 、 承

辦 商 的 工 程 監 管 人 員 及 負 責 人 更 有 效 地 監 管 /
巡 查 工 作 。 為 配 合 未 來 一 系 列 將 會 落 實 的 新 措

施 ， 機 電 署 亦 會 進 一 步 檢 視 人 手 需 求 ， 以 應 付

新 增 的 工 作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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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i )   至 於 業 界 人 手 方 面 ， 機 電 署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市 場

上 的 人 力 資 源 狀 況 。 除 了 與 業 界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之 外 ， 近 年 還 實 施 了 一 系 列 計 劃 吸 引 更 多 新 血

加 入 行 業 ， 包 括 職 業 訓 練 局 聯 同 建 造 業 議 會 推

出 的 職 學 計 劃 、 職 業 訓 練 局 及 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推 出 的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相 關 進 修 課 程 ，

以 及 建 造 業 議 會 為 機 電 工 種 推 行 的 「 承 建 商 合

作 培 訓 計 劃 」。 機 電 署 於 2 0 1 6 年 開 始 投 放 超 過

6 億 元 ， 於 五 年 內 聘 請 逾 千 名 見 習 技 術 員 ， 為

整 個 機 電 業 界 提 供 新 血 ， 應 付 未 來 挑 戰 。 機 電

署 又 與 業 界 於 2 0 1 8 年 年 初 合 作 製 作 宣 傳 短 片 吸

引 新 人 入 行 。 鑑 於 過 去 三 年 已 有 更 多 新 血 加 入

行 業 ， 而 大 部 分 現 時 仍 在 接 受 學 徒 訓 練 ， 預 計

該 批 學 徒 將 會 於 未 來 兩 三 年 內 畢 業 並 投 身 行

業 。 屆 時 ， 行 業 人 手 將 進 一 步 增 加 ， 解 決 人 手

緊 張 的 問 題 。  

( i x )   為 便 利 升 降 機 負 責 人 和 承 辦 商 更 了 解 如 何 為 其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服 務 或 優 化 工 程 進 行 招 標 ， 機 電

署 已 制 定 一 些 採 購 合 約 樣 本 並 上 載 到 網 頁 上 ，

供 負 責 人 在 招 標 時 參 考 。 為 讓 居 民 、 業 主 及 法

團 更 清 楚 了 解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維 修 ， 機 電 署 除 了

應 邀 派 員 出 席 各 區 舉 辦 的 專 題 講 座 交 流 會 外 ，

亦 會 透 過 電 郵 及 信 件 邀 請 相 關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及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出 席 署 方 舉 辦 的 講 座 ， 內 容 包 括

如 何 挑 選 承 辦 商 、 維 修 保 養 的 管 理 、 優 化 升 降

機 等 。  
 
9 6 .  楊 鎮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他 選 區 內 的 大

部 分 大 廈 如 有 升 降 機 ， 機 齡 都 超 過 5 0 年 ， 業 主 苦 不 堪

言 。 他 認 為 此 類 升 降 機 不 適 合 使 用 ， 他 親 身 經 歷 過 升 降

機 失 控 由 五 樓 下 墜 到 三 樓 。 維 修 這 些 升 降 機 的 困 難 是 沒

有 零 件 、 沒 有 人 懂 得 維 修 或 大 廈 法 團 運 作 不 太 順 暢 。 他

的 選 區 內 可 以 順 利 更 換 升 降 機 的 大 廈 很 多 都 是 利 用 中 電

綠 適 樓 宇 基 金 。 對 於 這 類 高 危 大 廈 ， 他 期 望 政 府 想 辦 法

解 決 ； ( i i )樂 見 機 電 署 將 推 出 計 劃 資 助 有 需 要 優 化 升 降 機

的 樓 宇 的 業 主 。 他 查 詢 計 劃 何 時 會 推 出 ， 希 望 盡 快 更 換

如 社 區 計 時 炸 彈 般 的 舊 升 降 機 ； 以 及 ( i i i )指 出 現 在 外 判 商

或 承 辦 商 投 標 時 ， 大 廈 法 團 普 遍 會 用 價 低 者 得 的 方 式 選

擇 中 標 者 ， 中 標 者 往 往 會 使 用 副 廠 或 較 便 宜 的 零 件 ， 標

 -  30  - 



價 有 時 甚 至 比 成 本 更 低 ， 因 此 服 務 差 劣 。 他 詢 問 如 何 監

管 這 情 況 ， 讓 投 標 者 以 合 理 價 格 入 標 ， 保 持 升 降 機 檢 測

質 素 。  
 
9 7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認 為 機 電 署 培 育 的 學

徒 畢 業 後 尚 欠 經 驗 。 她 擔 任 法 團 主 席 的 大 廈 曾 經 在 這 段

時 間 申 請 中 電 綠 適 樓 宇 基 金 更 換 升 降 機 ， 更 換 後 一 個 月

內 一 星 期 曾 有 三 天 故 障 停 用 。 升 降 機 維 修 商 接 獲 大 廈 反

映 後 派 來 最 資 深 的 維 修 人 員 到 場 ， 才 發 現 故 障 原 因 是 更

換 升 降 機 時 有 一 個 螺 絲 帽 爆 裂 ， 惟 當 時 的 維 修 人 員 沒 有

察 覺 。 由 此 可 見 學 徒 需 時 才 能 吸 收 實 際 經 驗 ； ( i i )期 望 機

電 署 培 訓 工 程 師 ， 讓 企 業 參 考 ， 這 對 市 民 生 命 有 很 大 保

障 ， 因 為 普 通 承 辦 商 並 沒 有 機 電 署 那 麼 充 足 的 資 源 ； ( i i i )
有 時 舊 升 降 機 的 出 廠 商 已 結 業 ， 令 維 修 升 降 機 時 沒 有 零

件 ， 只 好 用 其 他 品 牌 的 零 件 頂 替 ， 發 生 事 故 時 機 電 署 亦

要 負 責 ； 以 及 ( i v )希 望 機 電 署 徹 底 檢 查 舊 升 降 機 ， 不 要 依

賴 承 辦 商 ， 因 為 它 們 的 技 術 十 分 有 限 。  
 
9 8 .  劉 柏 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支 持 機 電 署 快

將 推 出 的 優 化 升 降 機 資 助 計 劃 ， 希 望 盡 快 實 行 ； 以 及 ( i i )
詢 問 大 廈 可 否 同 時 申 請 機 電 署 的 資 助 計 劃 和 中 電 綠 適 樓

宇 基 金 ， 他 建 議 讓 市 民 同 時 申 請 ， 使 他 們 獲 得 多 一 項 支

援 。  
 
9 9 .  許 德 亮 議 員 查 詢 有 關 監 管 問 題 。 他 表 示 油 尖 旺 區 很

多 有 5 0 年 樓 齡 以 上 的 舊 樓 的 升 降 機 都 很 舊 ， 詢 問 承 建 商

更 換 升 降 機 後 ， 機 電 署 會 抽 樣 檢 查 還 是 逐 一 檢 查 所 有 升

降 機 ， 才 批 出 文 件 准 許 升 降 機 運 作 。  
 
1 0 0 .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剛 才 楊 振 華 議

員 提 及 大 廈 法 團 往 往 以 價 低 者 得 方 式 揀 選 承 辦 商 保 養 升

降 機 ， 惟 過 低 的 價 錢 非 常 影 響 維 修 技 工 及 檢 查 質 素 。 承

辦 商 有 時 會 得 過 且 過 。 新 聞 報 導 承 辦 商 很 多 時 只 是 敷 衍

檢 查 ， 在 文 件 簽 名 了 事 。 她 認 為 在 人 手 問 題 上 ， 機 電 署

有 很 大 空 間 招 聘 及 培 訓 更 多 工 程 人 員 。 價 低 者 得 的 投 標

方 式 會 使 相 關 技 工 工 資 太 低 ， 妨 礙 新 人 入 行 ， 她 認 為 必

須 檢 討 薪 酬 福 利 及 培 訓 問 題 以 提 升 檢 查 質 素 ； 以 及 ( i i )她
贊 成 大 廈 應 可 同 時 申 請 機 電 署 的 資 助 計 劃 及 中 電 綠 適 樓

宇 基 金 。 機 電 署 的 計 劃 是 關 於 改 善 硬 件 ， 中 電 的 則 是 關

於 節 約 能 源 ， 兩 者 並 無 抵 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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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  黃 建 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認 為 政 府 向 來 做 事 敷

衍 ， 發 生 事 故 才 會 正 視 問 題 ； 以 及 ( i i )代 表 所 屬 政 黨 的 數

位 議 員 發 言 ， 促 請 政 府 多 管 齊 下 消 除 升 降 機 安 全 隱 患 。

他 們 建 議 政 府 撥 款 最 少 2 0 億 元 成 立「 升 降 機 安 全 更 新 大 行

動 專 項 基 金 」向 有 財 政 困 難 的 大 廈 法 團 及 業 主 提 供 資 助 ，

用 作 升 降 機 維 修 更 新 或 更 換 整 部 升 降 機 ， 令 升 降 機 符 合

現 行 的 安 全 規 格 。 在 技 術 支 援 方 面 ， 建 議 把 升 降 機 工 程

納 入 市 建 局 的 招 標 及 服 務 範 圍 內 ， 向 業 主 提 供 工 程 費 用

及 評 估 技 術 意 見 ， 並 建 議 政 府 成 立 獨 立 專 家 小 組 為 全 港

升 降 機 作 風 險 評 估 及 按 升 降 機 的 狀 況 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提

供 工 程 建 議 。 在 升 降 機 行 業 資 源 問 題 方 面 ， 他 們 建 議 職

業 訓 練 局 增 加 有 關 升 降 機 維 修 課 程 的 學 額 至 3 0 0 個 及 增 加

資 源 提 升 培 訓 硬 件 。  
 
1 0 2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很 多 舊 樓 在 入 伙 時 已

設 有 升 降 機 ， 機 齡 老 舊 ， 而 新 聞 亦 經 常 有 升 降 機 急 速 上

升 或 下 墜 的 報 導 。 他 作 為 服 務 舊 區 的 議 員 ， 經 常 要 和 法

團 開 會 討 論 升 降 機 維 修 保 養 問 題 。 面 對 升 降 機 維 修 ， 很

多 業 主 或 法 團 明 知 升 降 機 有 問 題 但 都 非 常 不 願 意 更 換 ，

原 因 是 沒 有 維 修 零 件 而 必 須 更 換 整 部 升 降 機 ， 涉 及 過 百

萬 元 費 用 。 所 以 很 多 時 大 廈 在 討 論 升 降 機 事 件 時 均 採 取

消 極 態 度 ， 待 有 事 發 生 才 處 理 ， 但 當 真 正 事 發 時 往 往 要

經 過 很 長 時 間 才 能 展 開 維 修 或 更 換 升 降 機 程 序 ， 對 整 幢

大 廈 居 民 都 有 影 響 ； 以 及 ( i i )希 望 機 電 署 盡 快 推 出 優 化 升

降 機 資 助 計 劃 ， 因 為 如 果 此 計 劃 在 大 廈 參 與「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2 . 0」及「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資 助 計 劃 」之 後 才 推 出 ，

居 民 便 需 要 在 不 同 時 間 集 資 進 行 不 同 的 維 修 保 養 ， 疲 於

奔 命 。 所 以 他 希 望 以 上 三 個 資 助 計 劃 同 步 推 行 ， 互 相 配

合 ， 讓 大 廈 維 修 工 作 不 用 斬 件 式 處 理 。  
 
1 0 3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支 持 政 府 推 出

類 似「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2 . 0」的 資 助 計 劃 ； ( i i )據 他 了 解 ，

近 來 升 降 機 意 外 發 生 後 機 電 署 曾 致 函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希

望 它 們 盡 量 施 行 升 降 機 優 化 計 劃 。 但 當 法 團 想 招 標 時 發

現 承 辦 商 投 標 價 錢 極 高 ， 遇 到 兩 難 情 況 ： 一 方 面 想 改 善

安 全 ， 但 另 一 方 面 要 付 出 很 大 筆 金 錢 。 他 認 為 機 電 署 須

盡 快 實 行 資 助 計 劃 ； 以 及 ( i i i )在 法 團 進 行 升 降 機 更 換 或 維

修 招 標 時 ， 常 發 現 除 了 升 降 機 原 廠 製 造 商 外 ， 很 少 有 新

的 承 辦 商 參 與 報 價 ， 原 因 可 能 是 零 件 問 題 。 他 詢 問 機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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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現 時 有 否 規 管 原 廠 製 造 商 要 售 賣 零 件 予 其 他 承 辦 商 使

用 ， 而 價 錢 方 面 又 有 否 合 理 規 範 。 否 則 原 廠 製 造 商 會 因

為 沒 有 其 他 承 辦 商 能 接 管 升 降 機 而 完 全 不 改 善 服 務 水

準 ， 亦 不 怕 大 廈 更 換 合 約 。  
 
1 0 4 .  鍾 澤 暉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樂 見 機 電 署 有 計 劃 資

助 大 廈 更 換 升 降 機 ； ( i i )大 廈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保 養 升 降 機 的

工 作 日 誌 格 式 多 數 比 較 簡 單 ， 他 樂 見 機 電 署 計 劃 研 究 改

善 工 作 日 誌 格 式 ， 因 為 它 在 發 生 問 題 時 用 作 翻 查 記 錄 作

用 很 大 ； 以 及 ( i i i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市 民 對 大 廈 更 換 升 降 機

安 全 系 統 的 認 識 往 往 較 少 ， 如 果 純 粹 靠 承 辦 商 處 理 ， 問

題 似 乎 不 太 容 易 解 決 ， 他 希 望 機 電 署 多 給 予 支 援 及 專 業

意 見 。  
 
1 0 5 .  區 子 威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高 興 聽 到 多 位 議 員 的 意 見 和 回 饋 。 不 少 議 員 問

及 快 將 推 出 的 優 化 升 降 機 資 助 計 劃 ， 發 展 局 和

機 電 署 明 白 須 盡 快 推 出 ， 所 以 連 月 加 緊 準 備 ，

相 信 短 時 間 內 便 會 公 布 計 劃 。 公 布 細 節 後 會 到

立 法 會 接 受 提 問 和 舉 辦 一 連 串 活 動 。  

( i i )   機 電 署 的 優 化 升 降 機 資 助 計 劃 和 中 電 綠 適 樓 宇

基 金 沒 有 抵 觸 ， 市 民 可 同 時 申 請 。 機 電 署 的 資

助 計 劃 旨 在 改 善 升 降 機 安 全 ， 而 中 電 綠 適 樓 宇

基 金 則 是 關 於 節 能 ，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計 劃 。  

( i i i )   承 辦 商 進 行 升 降 機 更 改 工 程 後 ， 機 電 署 會 派 員

到 現 場 對 每 部 升 降 機 作 安 全 巡 查 ， 確 認 安 全 才

會 簽 發 復 用 證 予 升 降 機 負 責 人 回 復 升 降 機 運

作 。 未 獲 簽 發 復 用 證 便 偷 步 運 作 屬 違 法 ， 機 電

署 亦 曾 作 出 相 關 檢 控 。 機 電 署 會 因 應 個 別 例 子

酌 情 處 理 ， 加 快 派 員 到 有 需 要 的 大 廈 批 出 復 用

證 ， 如 有 很 多 長 者 或 只 有 一 部 升 降 機 的 大 廈 。

有 關 升 降 機 抽 查 ， 現 時 全 港 共 有 約 7 5  0 0 0 台 升

降 機 和 自 動 梯 ， 機 電 署 每 年 會 抽 查 其 中 的 七 分

之 一 ， 換 言 之 每 部 升 降 機 每 七 年 便 會 被 抽 查 一

次 。  

( i v )   在 學 徒 方 面 ， 機 電 署 每 三 個 月 至 半 年 會 與 業 界

不 同 持 份 者 舉 行 會 議 ， 亦 會 進 行 市 場 調 查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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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業 界 在 薪 酬 福 利 方 面 的 情 況 之 後 才 對 症 下 藥

作 出 改 善 。 這 幾 年 來 機 電 署 投 放 了 很 多 資 源 在

這 方 面 進 行 研 究 和 跟 進 ， 暫 時 雖 然 未 必 見 效 ，

但 幾 年 後 應 會 愈 見 成 效 。  

( v )   有 關 承 辦 商 價 低 者 得 方 面 的 問 題 ， 他 強 調 政 府

不 能 阻 礙 任 何 業 主 或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決 定 聘 請 哪

個 承 辦 商 替 大 廈 保 養 升 降 機 。 有 些 大 廈 因 為 財

政 狀 況 而 聘 請 收 費 較 低 的 承 辦 商 ， 以 滿 足 有 關

升 降 機 保 養 的 法 例 基 本 要 求 ， 但 他 們 可 能 因 此

犧 牲 了 保 養 質 素 和 升 降 機 的 穩 定 性 ， 這 純 粹 是

不 同 大 廈 的 選 擇 。 機 電 署 現 時 會 每 半 年 做 一 次

住 宅 及 商 業 樓 宇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價 格 市 場 調 查 ，

並 將 有 關 調 查 結 果 分 類 地 上 載 於 署 方 的 網 頁 內

的 「 負 責 人 天 地 」 予 市 民 參 考 。 收 費 較 低 的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並 不 代 表 服 務 差 ， 但 負 責 人 必 須 按

條 例 的 要 求 聘 請 註 冊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替 其 升 降 機

進 行 每 個 月 不 少 於 一 次 的 定 期 保 養 及 每 年 安 排

註 冊 升 降 機 工 程 師 到 場 進 行 詳 細 檢 驗 ， 簽 發 安

全 證 明 書 ， 確 保 升 降 機 正 常 運 作 。 有 時 市 民 會

投 訴 升 降 機 失 控 ， 如 由 五 樓 下 墮 到 三 樓 ， 其 實

這 可 能 是 正 常 反 應 ， 原 因 是 升 降 機 門 開 關 的 時

候 被 人 粗 暴 對 待 ， 使 升 降 機 訊 號 故 障 而 要 由 電

腦 控 制 去 到 最 近 的 樓 層 重 新 接 收 訊 號 ， 回 復 正

常 運 作 。 機 電 署 亦 會 因 應 個 案 向 有 關 升 降 機 的

負 責 人 發 出 勸 告 信 ， 建 議 在 為 工 程 進 行 招 標 時

如 認 為 招 標 價 格 偏 高 或 希 望 更 換 現 有 承 辦 商 ，

可 以 參 考 機 電 署 在 網 上 的 招 標 文 件 範 本 。 機 電

署 亦 有 告 知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在 新 舊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交 接 時 可 以 使 用 清 單 ， 讓 它 們 在 同 一 時 間 驗

收 ， 確 定 要 負 的 責 任 ， 避 免 誤 會 。 惟 現 時 很 多

業 主 都 不 會 跟 進 此 事 ， 舊 承 辦 商 亦 會 認 為 快 將

完 成 合 約 而 沒 有 做 好 交 接 。 雖 然 這 些 問 題 不 涉

及 法 例 ， 但 經 常 有 相 關 投 訴 。 機 電 署 會 就 這 些

投 訴 個 案 到 現 場 跟 進 ， 甚 至 到 現 場 協 助 居 民 做

好 交 接 步 驟 。 機 電 署 正 在 尋 找 更 多 資 源 幫 助 管

理 公 司 ， 同 時 亦 會 繼 續 留 意 業 界 發 展 ， 研 究 如

何 投 放 資 源 協 助 市 民 解 決 升 降 機 安 全 問 題 。  

( v i )   機 電 署 很 快 便 會 在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安 全 諮 詢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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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確 定 有 關 升 降 機 保 養 工 作 日 誌 格 式 範 本 事

宜 ， 新 聞 稿 會 隨 之 發 放 ， 相 關 定 案 及 改 善 措 施

亦 會 在 未 來 六 個 月 執 行 。 這 一 個 月 內 議 員 會 收

到 有 關 資 訊 。  

( v i i )   有 議 員 查 詢 機 電 署 有 沒 有 監 管 升 降 機 零 件 的 情

況 。 據 機 電 署 所 知 ， 因 為 沒 有 零 件 而 不 能 更 換

升 降 機 零 件 的 情 況 極 為 罕 見 ， 但 當 然 不 排 除 有

個 別 例 子 。 根 據 《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條 例 》 ( 第
6 1 8 章 )的 要 求 ， 承 辦 任 何 升 降 機 工 程 的 註 冊 升

降 機 承 辦 商 須 確 保 有 足 夠 設 備 及 工 具 ， 以 進 行

該 工 程 。 有 關 安 全 部 件 需 要 屬 署 長 授 予 該 承 辦

商 的 許 可 所 關 乎 的 種 類 ， 否 則 該 工 程 不 得 進

行 。 一 般 損 耗 性 的 維 修 零 件 則 非 必 要 使 用 原 廠

零 件 ， 註 冊 工 程 人 員 有 專 業 知 識 進 行 採 購 及 更

換 。 當 承 辦 商 完 成 條 例 指 明 的 升 降 機 主 要 更 改

工 程 及 通 過 詳 細 測 試 檢 驗 後 ， 便 會 向 機 電 署 提

交 復 用 證 申 請 。 機 電 署 會 派 員 實 地 巡 查 所 有 有

關 申 請 ， 確 保 有 關 主 要 更 改 工 程 均 符 合 相 關 實

務 守 則 及 條 例 的 要 求 後 才 會 批 核 復 用 證 。 以 往

亦 曾 試 過 有 升 降 機 改 裝 後 由 四 條 纜 變 成 三 條

纜 ， 如 果 機 電 署 不 到 現 場 巡 查 就 不 會 發 現 這 些

違 規 的 事 項 。  

( v i i i )   最 後 總 結 ， 發 展 局 和 機 電 署 收 到 議 員 的 意 見 後

會 作 分 析 和 詳 細 檢 討 ， 但 要 改 善 整 個 機 電 行 業

的 安 全 ， 需 要 所 有 持 份 者 合 作 才 能 做 到 。 機 電

署 雖 然 在 過 往 十 年 做 了 很 多 工 作 ， 但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市 民 積 極 保 養 升 降 機 ， 不 要 為 了 節 省 金 錢

而 把 升 降 機 使 用 到 故 障 或 發 生 事 故 才 當 頭 棒

喝 ， 畢 竟 市 民 才 是 升 降 機 的 每 天 使 用 者 。 機 電

署 除 了 作 為 促 成 者 的 角 色 ， 提 供 有 用 的 相 關 技

術 支 援 及 資 訊 予 市 民 外 ， 亦 會 加 強 巡 查 及 嚴 格

執 法 ， 將 業 界 的 壞 份 子 繩 之 於 法 。 最 近 機 電 署

亦 有 不 少 成 功 的 檢 控 個 案 ， 對 一 些 違 規 的 註 冊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承 辦 商 、 負 責 人 及 相 關 工 程 人

員 作 出 懲 罰 ， 當 中 亦 包 括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1 0 6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機 電 署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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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十 二 ：  旺 角 西 洋 菜 南 街 行 人 專 用 區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3 / 2 0 1 8 號 文 件 )  
 
1 0 7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運 輸 署 總 工 程 師 /交 通 工 程 (九 龍 )伍
志 偉 先 生 和 工 程 師 /起 動 九 龍 東 黃 永 興 先 生 。 另 外 ， 一 份

由 旺 角 街 頭 文 化 協 會 (暫 名 )在 會 前 透 過 他 轉 交 議 員 的 信 函

(附 件 十 二 )則 置 於 桌 上 供 議 員 參 閱 。  
 
1 0 8 .  伍 志 偉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1 0 9 .  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運 輸 署 提 呈 文

件 中 第 四 段 有 關 行 人 流 量 的 調 查 統 計 ， 2 0 1 2 年 採 用 3 月 的

數 字 ， 而 2 0 1 8 年 則 採 用 5 月 及 6 月 的 數 字 。 由 於 在 5 月

2 4 日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才 討 論 旺 角 行 人 專 用 區 ( “行 人 專 用 區 ” )
的 問 題 ， 所 以 相 信 調 查 研 究 中 2 0 1 8 年 的 大 部 分 數 字 都 屬

於 6 月 。 對 於 3 月 和 6 月 兩 個 月 份 ， 運 輸 署 有 否 作 出 一 些

有 意 義 的 調 整 和 理 性 的 推 斷 ， 例 如 天 氣 因 素 等 ， 使 調 查

結 果 更 準 確 ， 而 不 是 純 粹 把 不 同 年 份 的 兩 個 月 份 互 相 比

較 。 因 為 某 月 份 的 行 人 流 量 屬 於 哪 個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組

別 對 於 考 慮 將 來 會 否 出 現 人 車 爭 路 的 情 況 ， 甚 至 會 否 危

害 行 人 安 全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 ( i i )查 詢 在 2 0 0 0 年 行

人 專 用 區 計 劃 開 始 時 ， 運 輸 署 在 什 麼 月 份 進 行 行 人 及 行

車 流 量 調 查 統 計 ， 以 及 當 時 的 行 人 流 量 屬 於 哪 個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組 別 而 促 使 運 輸 署 決 定 實 施 行 人 專 用 區 ； ( i i i )在
2 0 1 2 年 進 行 的 行 人 流 量 調 查 顯 示 3 月 週 末 繁 忙 時 段 的 行 人

高 峰 流 量 約 為 每 小 時 1 9  0 0 0 至 2 0  0 0 0 人 次 ， 他 查 詢 這 行 人

流 量 屬 於 哪 個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組 別 ； 以 及 ( i v )提 呈 文 件 中

第 九 段 提 及 運 輸 署 曾 透 過 民 政 處 就 是 否 終 止 行 人 專 用 區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 發 信 6 9 7 封 進 行 調 查 ， 但 最 終 只 收 到 1 5 4
份 回 覆 。 他 認 為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議 題 是 城 中 焦 點 ， 傳 媒 都

有 廣 泛 報 導 ， 而 被 諮 詢 的 都 是 受 行 人 專 用 區 直 接 影 響 的

人 ， 他 想 了 解 回 覆 率 如 此 低 的 原 因 。  
 
1 1 0 .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對 於 在 上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通 過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運 輸 署 在 今 次 會 議 已 能 作 出

結 論 ， 表 示 讚 賞 ； 以 及 ( i i )運 輸 署 進 行 的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9 7 % 受 訪 者 支 持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反 映 上 次 他 所 屬 政

黨 提 呈 文 件 動 議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是 合 理 的 。 對 於 剩 下 3 %
表 示 反 對 的 受 訪 者 ， 他 們 亦 沒 有 忽 略 ， 上 次 提 呈 文 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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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 二 個 動 議 便 有 提 及 希 望 政 府 提 供 合 適 藝 術 表 演 場 地

予 表 演 者 。 他 認 為 藝 術 表 演 應 該 在 藝 術 表 演 區 而 非 行 人

專 用 區 進 行 ， 後 者 的 設 立 是 為 了 讓 行 人 舒 適 地 使 用 行 人

路 ， 這 亦 是 2 0 0 0 年 設 立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概 念 。 他 認 為 一 些

休 閒 設 施 如 海 濱 長 廊 的 目 的 是 讓 人 休 憩 而 非 讓 人 表 演 。

他 絕 對 贊 成 在 香 港 或 油 尖 旺 區 選 址 作 藝 術 表 演 區 ， 目 前

最 適 合 的 地 方 是 西 九 文 化 區 。 除 了 西 九 文 化 區 ， 他 希 望

政 府 在 其 他 合 適 的 地 方 設 立 藝 術 表 演 區 。  
 
1 1 1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感 謝 運 輸 署 自 上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後 迅 速 決 定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 i i )認 為 當 初 政

府 在 沒 有 完 善 的 監 管 制 度 和 沒 有 跨 部 門 良 好 協 作 的 情 況

下 開 放 行 人 專 用 區 是 不 能 成 功 的 ， 西 洋 菜 南 街 的 居 民 1 8
年 來 望 穿 秋 水 希 望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投 訴 之 聲 不 絕 於

耳 ， 但 政 府 部 門 都 置 若 罔 聞 ； 以 及 ( i i i )理 解 很 多 街 頭 表 演

者 希 望 爭 取 表 演 場 地 的 訴 求 ， 她 希 望 政 府 、 藝 術 發 展 局

及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 “西 九 管 理 局 ” )一 起 參 與 討 論 和 制 定

一 些 友 善 方 案 政 策 。 西 九 文 化 區 作 為 全 港 文 化 藝 術 的 帶

頭 者 ， 在 興 建 西 九 文 化 區 時 曾 承 諾 會 有 藝 術 表 演 元 素 在

當 中 ， 但 對 於 現 時 不 少 本 地 表 演 者 需 要 表 演 空 間 ， 以 至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這 兩 件 事 上 ， 西 九 管 理 局 似 乎 沒 有 向

公 眾 作 出 任 何 交 代 。 有 市 民 反 映 在 興 建 故 宮 博 物 館 的 同

時 ， 其 實 更 需 要 重 視 本 地 藝 術 表 演 空 間 不 足 的 問 題 。 她

呼 籲 政 府 牽 頭 處 理 ， 不 要 因 為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便 對 街 頭

表 演 及 公 共 空 間 問 題 不 了 了 之 。  
 
1 1 2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已 成

定 局 ， 他 認 為 現 在 應 該 集 中 關 注 在 未 來 三 星 期 對 不 同 持

份 者 做 好 相 關 宣 傳 工 作 ， 包 括 當 區 居 民 、 附 近 商 店 及 街

頭 表 演 者 等 ； ( i i )他 們 在 6 月 時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其 中 一 段

實 施 模 擬 規 管 作 為 藍 本 ， 讓 政 府 知 道 如 果 願 意 進 行 規

管 ， 噪 音 和 阻 街 問 題 會 有 明 顯 改 善 。 當 天 的 模 擬 規 管 採

用 了 西 九 文 化 區 街 頭 表 演 許 可 證 的 標 準 作 為 藍 本 ， 如 兩

米 內 聲 音 不 可 以 超 過 8 5 分 貝 ， 表 演 者 可 於 三 分 鐘 內 移 走

物 資 及 每 個 表 演 位 置 之 間 最 少 要 有 3 0 米 距 離 等 。 那 天 的

結 果 顯 示 如 果 政 府 願 意 做 好 監 管 ， 表 演 者 和 居 民 之 間 便

能 好 好 平 衡 。 可 惜 政 府 沒 有 任 何 監 管 ， 受 害 的 只 是 當 區

居 民 ； 以 及 ( i i i )據 觀 察 現 在 不 少 街 頭 表 演 者 將 表 演 場 地 由

旺 角 遷 移 到 銅 鑼 灣 及 尖 沙 咀 等 地 區 ， 不 少 市 民 擔 心 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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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地 區 會 出 現 過 去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噪 音 及 阻 街 問 題 。 如

果 政 府 繼 續 不 正 視 問 題 及 面 對 公 眾 ，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是

治 標 不 治 本 的 。  
 
1 1 3 .  仇 振 輝 議 員 認 為 西 洋 菜 南 街 沿 途 的 居 民 和 店 鋪 從 業

員 已 受 了 1 8 年 的 煎 熬 ， 8 月 4 日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能 讓 他 們

重 拾 1 8 年 前 的 生 活 模 式 ， 所 以 他 支 持 運 輸 署 的 決 定 。  
 
1 1 4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相 信 運 輸 署 在 2 0 0 0 年

推 出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原 意 是 好 的 ， 目 的 是 想 改 善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和 安 全 。 行 人 專 用 區 推 行 初 期 亦 見 成 效 ， 惟 經 過 多

年 演 變 發 生 很 多 問 題 ， 亦 有 很 多 滋 擾 事 件 引 來 不 少 居 民

投 訴 。 對 於 1 8 年 來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管 理 和 秩 序 安 排 ， 他 認

為 政 府 各 部 門 各 自 為 政 ， 在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上 束 手 無 策 。

區 議 會 裏 議 員 都 提 過 不 少 建 議 ， 包 括 更 改 行 人 專 用 區 開

放 時 間 及 日 數 ， 甚 至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行 人 專 用 區 對 市

民 來 說 有 不 同 看 法 ， 但 大 家 已 盡 力 在 當 中 尋 找 着 墨 點 。

他 相 信 運 輸 署 衡 量 過 保 障 行 人 過 路 安 全 後 決 定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可 令 事 件 劃 上 句 號 ； 以 及 ( i i )由 於 香 港 尚 有 其 他 行

人 專 用 區 ， 他 希 望 政 府 積 極 研 究 怎 樣 有 效 管 理 行 人 專 用

區 。 在 西 洋 菜 南 街 的 表 演 者 很 可 能 會 遷 移 到 其 他 地 方 ，

相 關 問 題 亦 可 能 會 遷 移 ， 他 希 望 政 府 不 同 部 門 聯 手 推 出

政 策 ， 並 研 究 如 何 平 衡 表 演 者 和 附 近 商 戶 及 居 民 的 利

益 。  
 
1 1 5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根 據 運 輸 署 提 呈 文 件

的 第 七 段 ， 在 2 0 1 8 年 5 月 及 6 月 的 最 高 峰 行 人 流 量 屬 於

“ D ”等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代 表 當 有 行 人 交 叉 或 反 方 向 行

走 時 ， 發 生 碰 撞 的 機 會 頗 高 ， 要 避 免 發 生 碰 撞 ， 行 人 需

要 改 變 速 度 及 位 置 。 他 認 為 要 特 別 關 注 此 方 面 ； 以 及 ( i i )
多 年 來 西 洋 菜 南 街 除 了 噪 音 問 題 滋 擾 居 民 外 ， 很 多 市 民

投 訴 有 不 少 電 訊 傳 銷 員 在 街 頭 擺 放 攤 檔 。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開 放 時 ， 那 些 攤 檔 尚 可 以 擺 放 在 馬 路 ， 但 8 月 4 日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他 擔 心 這 些 攤 檔 會 放 回 行 人 路 上 ， 造 成 擠

迫 。 以 上 提 及 運 輸 署 的 行 人 流 量 調 查 統 計 尚 未 計 算 這 些

傳 銷 攤 檔 ， 最 高 峰 行 人 流 量 已 達 “ D ” 等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若 把 這 些 攤 檔 納 入 計 算 ， 他 相 信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行 人 發 生 碰 撞 的 機 會 會 相 對 提 高 ， 人 車 爭 路 的 情 況 亦 會

比 較 嚴 重 。 所 以 ， 他 希 望 除 了 運 輸 署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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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進 行 監 察 外 ， 食 環 署 亦 會 對 在 行 人 路 上 的 傳 銷 攤 檔 加

強 執 法 。  
 
1 1 6 .  黃 建 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代 表 旺 角 區 居 民 感 謝

幾 個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運 輸 署 及 民 政 處 迅 速 交 代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問 題 ， 結 束 1 8 年 的 行 人 專 用 區 試 驗 計 劃 。 不 止 沿 西

洋 菜 南 街 兩 邊 的 居 民 關 心 此 事 ， 認 為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實

屬 德 政 ， 很 多 住 在 旺 角 區 的 居 民 都 因 曾 受 到 某 程 度 上 的

影 響 而 支 持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他 認 為 行 人 專 用 區 1 8 年 來

未 能 達 到 當 初 設 立 的 原 意 ， 所 以 希 望 8 月 4 日 確 實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 i i )有 關 表 演 場 地 問 題 ， 上 次 會 議 時 他 們 非 常

堅 持 提 呈 文 件 中 的 動 議 必 須 保 留 要 由 民 政 局 牽 頭 尋 找 藝

術 場 地 用 作 街 頭 表 演 ， 因 為 民 政 局 在 此 事 上 責 無 旁 貸 。

可 惜 當 時 議 員 支 持 另 一 項 修 訂 動 議 ， 認 為 應 由 整 個 政 府

負 責 此 事 ， 而 不 只 是 民 政 局 。 他 認 為 運 輸 署 迅 速 交 代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細 節 ， 但 民 政 局 在 尋 找 場 地 作 藝 術 活 動

的 事 宜 上 置 之 不 理 ， 一 拖 再 拖 ， 是 因 為 當 時 沒 有 指 明 要

由 民 政 局 負 責 ； 以 及 ( i i i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前 尚 有 最 後 六

個 開 放 日 ， 他 擔 心 該 處 情 況 或 會 比 以 前 更 加 惡 劣 ， 希 望

警 方 和 食 環 署 在 執 法 時 不 要 鬆 懈 。  
 
1 1 7 .  伍 志 偉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就 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有 關 行 人 流 量 調 查 會 否 隨 着

天 氣 變 化 而 作 調 整 的 問 題 ， 運 輸 署 的 行 人 行 車

流 量 調 查 統 計 不 會 在 下 雨 天 進 行 。  

( i i )   2 0 0 0 年 行 人 專 用 區 實 施 時 每 小 時 的 行 人 流 量 在

他 印 象 中 比 2 0  0 0 0 多 。 當 時 行 人 專 用 區 人 流 較

多 ， 較 受 歡 迎 ， 可 惜 後 來 有 其 他 原 因 而 起 變

化 。  

( i i i )   至 於 行 人 流 量 是 多 少 才 會 被 歸 類 成 “ E ” 等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他 指 每 小 時 行 人 流 量 如 超 過 約

1 6  8 0 0， 便 會 由 “ D ”等 降 至 “ E ”等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所 以 在 2 0 1 5 年 以 前 如 果 沒 有 行 人 專 用 區 ，

行 人 路 會 更 加 擠 迫 。  

( i v )   有 關 涂 謹 申 議 員 認 為 地 區 諮 詢 回 覆 比 例 偏 低 的

問 題 ， 運 輸 署 今 次 諮 詢 共 發 信 6 9 7 封 ， 截 止 日

期 前 合 共 收 回 1 5 4 份 回 覆 ， 回 覆 比 例 大 約

 -  39  - 



2 2 %； 2 0 1 3 年 末 運 輸 署 亦 曾 透 過 民 政 處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當 時 發 出 7 4 5 份 問 卷 ， 合 共 收 回 1 2 0
份 ， 回 覆 比 例 大 約 1 6 %。 相 較 來 說 今 次 的 回 覆

比 例 較 高 。 他 指 出 此 類 問 卷 的 回 覆 比 例 一 向 如

此 ， 在 公 眾 諮 詢 截 止 日 期 前 收 回 的 全 部 回 覆 都

會 供 運 輸 署 參 考 。  
 
1 1 8 .  涂 謹 申 議 員 表 示 在 運 輸 署 提 呈 的 文 件 中 ， 2 0 1 8 年 的

行 人 流 量 調 查 只 用 了 5 月 和 6 月 的 數 據 ， 結 果 顯 示 最 低 及

最 高 的 高 峰 行 人 流 量 分 別 屬 於 “ C ” 等 至 “ D ” 等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此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屬 於 容 許 合 理 的 行 人 流 動 情

況 。 根 據 運 輸 署 所 述 ， 每 小 時 行 人 流 量 如 超 過 約 1 6  8 0 0 則

會 歸 類 為 “ E ”等 ， 屬 於 不 能 接 受 的 範 圍 。 他 查 詢 只 採 用 兩

個 月 的 數 據 會 否 不 夠 全 面 ， 擔 心 人 流 在 其 他 月 份 可 能 會

達 至 “ E ”等 。  
 
1 1 9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 ( i )追 問 運 輸 署 代

表 尚 未 回 覆 林 健 文 議 員 的 提 問 。 根 據 行 人 流 量 調 查 ，

2 0 1 8 年 5 月 及 6 月 的 最 高 峰 行 人 流 量 屬 於 “ D ”等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而 此 服 務 水 平 的 定 義 包 括「 行 人 之 間 有 可 能 出

現 大 量 身 體 摩 擦 及 接 觸 」。 他 質 疑 如 出 現 此 情 況 ， 能 否 改

善 行 人 安 全 ； 以 及 ( i i )每 逢 週 末 有 很 多 電 訊 商 的 攤 檔 由 馬

路 搬 到 行 人 路 ， 若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 這 些 攤 檔 會 重 新 放

置 到 行 人 路 上 。 運 輸 署 的 行 人 流 量 統 計 尚 未 考 慮 此 情

況 ， 但 結 果 已 顯 示 行 人 有 可 能 出 現 大 量 身 體 摩 擦 及 接

觸 。 若 將 來 攤 檔 放 回 行 人 路 上 後 ， 他 擔 心 行 人 安 全 會 受

影 響 。 他 詢 問 食 環 署 屆 時 會 否 加 強 執 法 。  
 
1 2 0 .  許 德 亮 議 員 查 詢 8 月 4 日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警 方 和

食 環 署 會 怎 樣 配 合 。  
 
1 2 1 .  伍 志 偉 先 生 回 應 指 在 行 人 流 量 調 查 統 計 方 面 ， 運 輸

署 為 了 更 穩 妥 掌 握 有 關 數 據 ， 在 2 0 1 7 年 和 2 0 1 8 年 都 分 別

在 兩 個 月 份 進 行 調 查 ， 結 果 顯 示 這 四 個 月 份 的 每 小 時 行

人 流 量 都 是 大 約 1 5  0 0 0， 沒 有 太 大 變 化 。 至 於 將 來 人 流 的

變 化 ，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 亦 會 推 出 適 切 措 施 改 善 行 人

路 擠 迫 的 情 況 ， 如 局 部 取 消 某 些 上 落 貨 位 、 增 加 行 人 路

和 過 路 處 的 闊 度 、 調 校 燈 號 等 交 通 措 施 。 運 輸 署 希 望 以

上 措 施 可 以 應 對 未 來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擠 迫 情 況 ， 但 據 運 輸

署 統 計 ， 行 人 流 量 在 過 去 三 四 年 似 乎 相 對 穩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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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  陳 耀 強 先 生 回 應 指 電 訊 推 銷 服 務 攤 檔 屬 於 街 道 管 理

問 題 ， 涉 及 多 個 部 門 的 職 權 範 圍 。 食 環 署 的 焦 點 是 這 些

活 動 會 否 構 成 環 境 衞 生 及 街 道 潔 淨 的 問 題 ， 尤 其 是 這 些

攤 檔 多 數 是 使 用「 易 拉 架 」在 行 人 路 上 造 成 滋 擾 及 阻 塞 。

未 來 食 環 署 將 重 點 打 擊「 易 拉 架 」造 成 的 不 法 行 為 ， 亦 會

和 警 方 合 作 採 取 行 動 。  
 
1 2 3 .  甘 榮 耀 先 生 以 英 語 回 應 指 警 方 一 直 以 來 都 在 行 人 專

用 區 執 法 和 確 保 公 眾 安 全 ， 未 來 亦 會 繼 續 評 估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整 體 情 況 ， 監 察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反 應 和 針 對 新 的 發 展

而 恰 當 地 調 派 警 力 。 警 方 已 和 食 環 署 進 行 一 系 列 行 動 ，

將 來 亦 會 繼 續 緊 密 合 作 。  
 
1 2 4 .  涂 謹 申 議 員 欲 再 次 發 言 ， 惟 他 已 用 盡 所 有 發 言 時

間 。 他 詢 問 主 席 是 否 可 諮 詢 其 他 議 員 意 見 ， 開 放 多 一 輪

發 言 時 間 。  
 
1 2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 眾 無 異 議 。 他 宣 布

增 加 第 三 輪 發 言 時 間 。  
 
1 2 6 .  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相 信 政 府 現 在 是 用 科

學 方 法 計 算 行 人 交 通 流 量 。 雖 然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無 論 一 年 中 哪 一 個 月 的 每 小 時 行 人 流 量 都 似

乎 不 會 達 到 1 6  8 0 0， 即 “ E ”等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亦 有 信

心 維 持 道 路 安 全 及 會 檢 視 人 車 爭 路 情 況 ， 但 他 終 究 不 確

定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行 人 會 增 多 或 減 少 ， 會 密 切 留 意 ；

( i i )現 在 的 行 人 路 比 2 0 0 0 年 時 闊 ， 或 使 表 演 者 遷 移 到 行 人

路 上 進 行 街 頭 表 演 ， 使 行 人 路 變 得 擠 迫 。 他 擔 心 會 使 行

人 流 量 達 到 “ E ” 等 ， 即 運 輸 署 不 能 接 受 的 行 人 路 服 務 水

平 ； ( i i i )對 於 旺 角 街 頭 文 化 協 會 (暫 名 )透 過 主 席 在 席 上 分

發 的 信 件 ， 他 認 為 現 在 道 歉 已 是 太 遲 。 對 在 西 洋 菜 南 街

附 近 的 居 民 來 說 ， 表 演 衍 生 的 問 題 如 酷 刑 一 樣 。 如 果 表

演 者 表 示 自 我 監 管 就 能 解 決 問 題 ， 他 認 為 居 民 不 會 接

受 ； 以 及 ( i v ) 認 為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除 了 要 留 意 交 通 問

題 ， 同 時 亦 要 積 極 尋 找 其 他 表 演 場 地 。  
 
1 2 7 .  余 德 寶 議 員 擔 心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表 演 者 會 遷 移

到 其 他 地 方 表 演 。 如 果 政 府 不 做 好 規 管 ，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相 關 問 題 會 在 其 他 地 區 重 複 出 現 。 在 上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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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員 都 同 意 要 另 覓 場 地 供 表 演 者 使 用 ， 他 認 為 選 址 的 條

件 包 括 必 須 遠 離 民 居 、 有 人 流 、 政 府 要 對 場 地 作 出 規 管

等 。 他 詢 問 有 沒 有 部 門 代 表 能 回 應 選 址 問 題 。  
 
1 2 8 .  孔 昭 華 議 員 認 為 出 現 行 人 專 用 區 的 亂 象 是 因 為 沒 有

法 例 監 管 街 頭 表 演 者 。 在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 表 演 者 或

會 遷 移 到 其 他 地 區 ， 使 相 關 問 題 轉 移 。 他 希 望 立 例 規 管

全 港 的 同 類 表 演 。 他 指 出 西 九 文 化 區 和 快 將 重 開 的 星 光

大 道 都 有 預 留 位 置 予 表 演 者 作 表 演 用 途 ， 他 希 望 政 府 在

研 究 規 管 街 頭 表 演 時 能 參 考 該 處 管 理 公 司 制 定 的 租 場 及

表 演 指 引 和 相 關 規 例 。  
 
1 2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蔡 亮 女 士 向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有 關 議 員 關

注 覓 地 作 表 演 用 途 的 問 題 。 他 表 示 這 份 文 件 過 去 須 定 期

提 交 區 議 會 ， 雖 然 行 人 專 用 區 將 於 8 月 4 日 取 消 ， 而 大 部

分 議 員 都 表 示 支 持 ， 但 他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檢 視 取 消 行 人 專

用 區 後 的 實 行 情 況 並 在 下 次 區 議 會 大 會 上 匯 報 。 眾 無 異

議 。  
 
(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6 時 0 1 分 退 席 。 )  
 
1 3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相 關 部 門 使 用 過 去 的 匯 報 模 式 在 9 月

2 7 日 的 區 議 會 大 會 上 匯 報 。 餘 無 別 事 ， 他 宣 布 議 事 完

畢 ， 會 議 於 下 午 6 時 0 5 分 結 束 。 下 次 會 議 訂 於 2 0 1 8 年 9
月 2 7 日 (星 期 四 )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2 0 1 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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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2018 年 7 月 12 日會議  

關注油尖旺區海濱規劃

促興建長廊連接西九文化區至大角咀

發展局回覆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的象徵，也是香港人共享的天然資

產。近年，政府致力推動優化海濱的工作，改善海濱的暢達

性。我們的願景是長遠透過有效的資源分配，並視乎海濱土

地的實際情況，逐步建設維港兩岸的連貫海濱長廊，供市民

享用，過程中亦會與各區區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緊密合

作，以照顧市民對海濱使用的多元訴求，同時協力排除優化

海濱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油尖旺海濱發展  

2. 就油尖旺區而言，經過近年與油尖旺區議會和海濱事

務委員會合作推動下，近年有關油尖旺區的優化海濱項目如

下：

(a) 尖沙咀天星碼頭至紅磡海逸豪園總長約 4公里的

海旁，在尖沙咀海濱花園於 2011年完工後，已全

面接通，而規劃中橫跨油尖旺和九龍城兩區的紅

磡海濱休憩用地，亦已納入民政事務局「體育及

康樂設施五年計劃」未來5年所推動的26個項目之

中；

(b) 西九文化區內海濱設施方面，臨時苗圃公園和藝

術公園第一期（包括毗連的海濱長廊）已分別於

附件一



2015年7月和2018年年初開放供市民享用。藝術公

園其他部分和M+博物館前方的海濱長廊，亦會於

今年開始分階段落成並開放啟用；及  
 

(c) 大角咀海濱方面，現時已建成約 800米的海濱長

廊，包括 2014年落成的海輝道海濱花園；目前在

海輝道海濱花園以東進行，渠務署的旱季截流器

工程，亦後移並興建開放予公眾享用的海濱長

廊；而規劃中的海輝道休憩用地和海帆道休憩用

地，亦已納入「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  
 
「改善海濱與內陸間遊客體驗與連繫的顧問研究」  
 
3.  議員來函第一段所提及的研究，為發展局海港辦事處

計劃在委員會指引下進行的「改善海濱與內陸間遊客體驗與

連繫的顧問研究」(「研究」)。「研究」屬海港辦事處未來運

用 5億元專項撥款重點進行的優化海濱措施之一。換言之，

「研究」的預算開支並不是5億元。「研究」會審視如何在不

影響原有設施的前提下，提升行人體驗和海濱的暢達性。  
 
4.  在海濱事務委員會 6月 25日會議上的討論，發展局海

港辦事處建議以尖沙咀星光大道以東的一段 500米海濱，和

大角咀海輝道花園及海輝道海濱花園一段約 400米海濱作為

研究地點。海港辦事處目前正就當天會上的討論，修訂研究

的內容。  
 
擬議連接西九文化區至大角咀海濱的行人通道  
 
5.  目前大角咀海輝道海濱花園與西九文化區之間，新油

麻地避風塘沿岸的一段兩公里地帶，設有油麻地公眾貨物裝

卸區、海事處海港巡邏組辦事處大樓和附屬樓、海事處海上



垃圾收集站，以及水務署船隻供水站。有關設施在運作時均

有船隻停靠岸壁或貨物裝卸停泊位，分別接駁喉管向水務署

購買食水、吊卸海上垃圾和裝卸貨物等。新油麻地公眾貨物

裝卸區的使用量一直高企，而有關設施亦需要保留於海濱位

置。  
 
6.  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於 2017年
11月23日的會議上，曾就擬議連接西九文化區至大角咀的行

人通道作出討論 (發展局當時的文件見附件 )，委員會當時希

望發展局處理有關提議。在該次會議後，我們曾和相關部門

探討，得出以下觀察：  
 

(a) 擬議的通道以最少 5米闊為宜，而民間希望設置

通道的狹長地帶，最窄處卻只有0.5米闊的空間；  

 

(b) 目前大角咀海輝道海濱公園至公眾貨物裝卸區

入口迴旋處的一段海輝道，主要服務裝卸區，有

不少重型車輛出入。行人需要橫過裝卸區的出口

和入口才可到達擬議通道北面入口，因此如該處

日後行人增多，他們的安全是必要的考慮； 

 

(c) 如通道建於平面，需要考慮鄰近高架橋車輛沙石

所帶來的安全問題，行人亦會受到公眾貨物裝卸

區貨物的遮擋，未能迎賞到海濱的景致； 

 
(d) 擬議通道需要在不影響現有油麻地公眾貨物裝

卸區運作的大前提下設置，並需要諮詢海事處及

裝卸區業者；及 

 
(e) 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目前受到《港口管制  (貨

物裝卸區 )規例》 (香港法例第81A章 )規管，以裝



卸區範圍作公眾通道有違該《規例》。另外，修

改裝卸區的範圍亦需要修訂相關法例。 

 
總結  
 
7.  我 們會 繼續與油 尖旺 區議會和 海濱 事務委員 會攜

手，著力推動上文第2至4段提及油尖旺區的海濱優化項目，

以期為油尖旺區打造更佳的海濱環境。至於擬議連接西九文

化區至大角咀海濱的行人通道，我們亦會繼續密切留意西九

文化區投入服務後對此行人通道的需求，以及油麻地公眾貨

物裝卸區的運作情況，按需要和相關部門就其技術可行性作

詳細考慮。據了解，待西九文化區藝術廣場的天橋日後落成

後，大角咀居民未來可乘搭港鐵，由奧運站至九龍站並通過

連接圓方商場的行人天橋前往西九文化區。待中九龍幹線在

2025 年建成後，其位於油麻地的園景平台亦將連接海泓道

和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地面文娛廣場，貫通大角咀至西九文

化區的行人連接。這些行人設施陸續落成後，亦有助提升大

角咀、油麻地，以至尖沙咀和西九文化區的暢達性。  
 
發展局  
2018年7月  



油尖旺區議會 

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 

2017年 11月 23日會議 

關注西九文化區至油麻地及大角咀 

海濱長廊規劃及周邊行人接駁設施 

發展局和建築署的綜合回覆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的象徵，是最珍貴的公有天然資產。近年，政府

致力推動優化海濱的工作，改善海濱的暢達性。我們的願景是長遠

透過有效的資源分配，並視乎海濱土地的實際情況，逐步建設維港

兩岸的連貫海濱長廊，供市民享用。 

現時，由大角咀海輝道海濱花園至西九文化區沿油麻地避風塘一帶

的大部分地段，設有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食水售賣站、污水

泵房等設施。由於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的使用量一直高企，裝

卸區和其他配套設施有需要保留於海濱位置。儘管如此，我們會和

相關部門探討可否後移有關設施，以騰出部分海濱通道供公眾使用，

並把用地所需的範圍及使用時間盡量縮減；或美化其外觀或加設園

景，以盡量減輕對海濱環境的影響。 

據了解，待西九文化區藝術廣場的天橋日後落成後，大角咀居民未

來可乘搭港鐵，由奧運站至九龍站並通過連接圓方商場的行人天橋

前往西九文化區。待中九龍幹線在 2025 年建成後，其位於油麻地的

園景平台亦將連接海泓道和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地面文娛廣場，貫

通大角咀至西九文化區的行人連接。這些行人設施陸續落成後，將

有助提升大角咀、油麻地，以至尖沙咀和西九文化區的暢達性。 

我們留意到有團體過往曾建議在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和西九龍

公路之間開闢一條行人通道。由於有關行人通道需佔用現時公眾貨

物裝卸區的部分用地和改建高架道路附近的區域，建成後可騰出供

公眾使用的面積難免有限，未必能配合優化海濱其他休憩和活動需

要。此外，有關連接距離約為兩公里，遠超出《香港規劃標準與準

則》所建議的 500 米一般行走距離。就此，我們會密切留意西九文

化區投入服務後對此行人通道的需求，並按需要和相關部門就其技

術可行性作詳細考慮。 

附件



1 

S/K3/30  

 : 2010   

2 

•  : 
•  : /

S/K3/28 

附件二



3 

  

2010 S/K3/28

4/2011
10 1

7/2011

2014  
–  

2015 2011

 – 7.5  
  

 – 60  
                      15  
 

 –  
                           1,000 20%  

 

•

 
•

•

15  : 100%  



5 

 

6 

 

A1 

130mPD 

A2 

110mPD 

A3 

110mPD 



7 

 

B2 

110mPD 

B1 

110mPD 

B3 

110mPD 

8 

 

C1 C4 
100mPD 



9 

 

C2 C3 
100mPD 

C2 

100mPD 

10 

 
 
 



11 

 

•

•  
 
 

12 

 

 
 

(4)  
 



13 

 
 

 

• 141 600  ( 12 ) 
 
• 4 940

 
 

•   
• (a): 320  ( ) 
• (b): 23  
• (c): 40  ( ) 

 
• : 
•  
•   
• 130   

 
• (4) 6 550  

 
• 3 200  

 

14 

 
 
 



15 

 

• ( )4 ( 626 )
937  

 

•
 

 

•
937  

 

• ( )4 ( )3
 

 

16 

 

A1    
120mPD  130mPD 

A2    
100mPD  110mPD 

A3    
60mPD  110mPD 

B1    
80mPD→ 110mPD 

B2    
100mPD→ 110mPD 

B3  
20 and 60/80mPD→ 110mPD 

C1    
80/100mPD→ 100mPD 

C2    
60/80mPD→ 100mPD 

C3    
60/80mPD→ 100mPD 

C4    
80/100mPD→ 100mPD 

D (4)

 
S/K3/30A 

 
 



17 

 
 

 

18 

 

•
 

 
• 3 200

 
 
• : 

 
 
 



 

• 2018 7 13  
 

•  
 
•   
•   
•  
•  

 
• (http://www2.ozp.tpb.gov.hk) 

 
 

• 2018 9 13
 

 
 
 
 

 

20 



可－缸」

.，，，油尖旺區議會
F 司、1111L..._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78) in HAD YTMDC/13-10/1 7/1 6 
電話： 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規劃署署長
李敵縈先生，JP

李署長：

油尖旺區通會就修訂

傳真函件
2116 0755 

《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3/30 ）的意見

油尖旺區議會在 2018 年 7月1 2 日舉行的第十仁次會議上討
論由規劃署提呈的「《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園編號 S/K3/30 ｝的修
訂」諮詢文件（附件一）。 油尖旺區議會決定致函規劃署反映議員
意見 ， 相關會議記錄節錄（草擬本）載於附件二 。

會議上大多數議員均反對《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園編號
S/K3/30} （“大綱圖 ”）的修訂。 議員的意見包括：認為規劃署把數
個修訂項目列於同一份文件是細綁式做法、反對修訂後建築物的
高度限制 、 擔心大綱圖與其他進行中的土地規劃研究（如市區重
建局的油哇地區規劃研究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土地大辯論）不
能配合 、 不認同項目將來的土地用途等 。

當日會議過程錄音已上載到油尖 旺區議會網頁（網址
ht句：I/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tm/tc chi/meetings/dcmeetings/dc _ meetings 抖1p)
以供查聽 。 請規劃署關注事件 ， 並考慮議員的意見 。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牟取今
連盟主

副本送：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

2018 年 3 月？o 日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旺角政府合署四樓 電話：2399 2596 間文傳頁，：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α丸30 Luen Wan Stre仗，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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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尖旺區議會
F

司

、IL.._ YAU TSilVI MONG DISTRICT COUNCIL 

才15虎：（77 ) i n  HAD YTMDC/13-10 /17/16 
電話：239 9 2591 
傳真：2722 7696 

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
甭漢豪女士，JP

甭主席：

油尖旺區滋會就修訂

傳真函件
2877 0245 

《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K3/30》的申述

油尖旺區議會在2018年7月12日舉行的第十七次會議上討
論由規劃署提呈的「《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圓編號S/K3/3帥的修
訂」諮詢文件（附件一）。油尖旺區議會決定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
規會 ”）作出書面申述 ， 申述內容詳見相關會議記錄節錄（草擬本）
（附件二）。

會議上大多數議員均反對〈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3/30》（ “大綱園 ”）的修訂 。 議員的意見包括：認為規劃署把數
個修訂項目列於同一份文件是細綁式做法、反對修訂後建築物的
高度限制 、 擔心大綱圖與其他進行中的土地規劃研究（如市區重
建局的油旺地區規劃研究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土地大辯論）不
能配合 、 不認同項目將來的土地用途等 。

當日會議過程錄音已上載到油 尖H王區 議會網頁（網址
http:/ /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tm/tc _ chi/meetings/dcmeetings/dc _ meetings.php) , 

以供查聽。請城規會在公眾諮詢完結後考慮是否維持對大綱圖進
行修訂時 ， 採納議員的意見 。

連且K

副本送：規劃署署長

2018年 1月九日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哼！化今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旺角政府合岩四愷 電吉呂 : 2399 2596 因文傳真：2722 7696 
4／巨，Mong Kok Govenun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吭，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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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年 7 月 12 日 

油尖旺區議會 

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 

就上述文件的提問及要求，本處回覆如下: 

位於亞皆老街與廣東道交界的舊旺角街市(該街市)目前

是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負責管理，如食環署作

出適當的財務安排拆卸該街市構築物，把空置土地交還本

處作短期用途，本處會配合。任何人士或政府部門如有意

使用該街市的構築物作臨時用途，可直接與食環署商討，

相信食環署會考慮擬議的臨時用途是否合適。本署原則上

不反對該街市作短期臨時用途，惟有關臨時用途不可影響

政府未來的賣地計劃。至於該街市土地的長遠規劃用途，

相信規劃署會作出回應。 

地政總署 

九龍西區地政處 

2018 年 7 月 4 日 

附件五



2018 年 7 月 12 日  

油尖旺區議會會議

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

就上述文件的提問及要求，規劃署就土地規劃相關的事宜

回覆如下：  

土地用途  

2. 前旺角街市用地在《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3/30》

（大綱圖）上劃為「商業 (3)」地帶，地盤面積約 1,240 平方米。

根據大綱圖的《註釋》，該用地日後的發展須闢設總樓面面積不

少於 4,500 平方米的社區健康中心。大綱圖的《説明書》亦訂

明，該社區健康中心擬透過公營機構、私營機構和為社區提供

醫療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為公眾提供更全面而協調得

宜，以及更以人為本的跨專科基本護理服務。有關服務會包括

基本醫療／牙科護理、母嬰健康服務、中藥及其他跨專科醫療

支援。該社區健康中心將設於建築物的低層，有獨立入口和升

降機／扶手電梯以方便病人，並設上落客貨和停車設施。

3. 有關臨時用途的建議，在規劃方面，根據有關大綱圖的《註

釋》，在前旺角街市用地作臨時用途（預料為期不超過五年），

只要符合其他有關的法例、政府土地契約條款的規定，以及任

何其他政府規定，便屬經常准許的用途，無須符合大綱圖的規

定。

法定規劃程序  

4. 該用地於 2011 年 8 月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

為「商業 (3)」地帶。規劃署亦曾於 2011 年 9月就上述改劃諮詢

油尖旺區議會。

5. 然而，較早前由於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涉及的司法覆核程

序尚未完結，即使有關的司法覆核並非針對前旺角街市用地，

該大綱圖仍未能提交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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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近，當局已因應法庭對其中一宗司法覆核的裁決，檢討

了大綱圖的發展限制。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同

意將收納了最新修訂的大綱圖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展示。該

大綱圖將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刋憲。換言之，有關大綱圖的法

定規劃程序現已重啓。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  

2018 年 7 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食物及衛生局
Food and Health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本函檔號：

來函檔號：

FHB/H/33/10 II 14/1 

HAD YTMDC 13-30/5/1 Pt. 28 

氏政事務總署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區議會秘書處 （油尖旺氏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鍾小蘭女士

鍾女士：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有關前旺角街市用地臨時用途的意見

3509 8528 

2102 243 5 

成謝閣下於本年 6 月 28 日致函食物及衛生局 ，轉達油尖
旺區議員對前旺角街市用地的意見。經諮詢本局的食物料、衛生署

、 地政總署 、 規劃署 、 醫院管理局後 ， 我們的回應如下：

前旺角街市用地在《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園》劃為「商業
(3）」地帶 ， 日後物業發展須包括基層醫療設施（由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運作的社區健康中心及衛生署運作的母嬰健康院及長者健
康中心）。 規劃署現正進行 《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圓〉的修訂 ，但

有關修訂並不涉及前旺角街市用地， 符該大綱草圓的有關法定規

劃程序完結及該用地準備就緒後 ，政府會適時出售該幅土地。

根據現時計劃 ， 醫管局在該建議的社區健康中心提供的
主要服務範圍包括：（ 1 ）為偶發性疾病病人 （如成冒、傷風、腸胃

炎等）及病情穩定的長期病患者（如糖尿病、 高血壓等）提供醫生

診症服務﹔（ 2）跨專業團隊服務以輔助控制疾病的進程，以及（3) 

病人賦能服務以提升病人的自理能力 。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來翼17 19樓 電話，：（852) 3509 8765 傳真：（852) 2541 3352 
17一19/F,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Tel: (852) 3509 8765 Fax: (852) 2541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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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盟鹽1實油尖旺區議會
門矗L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74) in HAD YTMDC/13-10/17/16 
電話：2399 2591 
傳真： 2722 7696 

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先生，GBM, OBS, JP 

張司長：

直豆豆L1l
2524 5695 

關注前旺角街市用地用途

油尖旺區議會在2018年7月12日舉行的第十仁次會議上討
論也黃舒明議 員 、 黃建新議員 、 陳少黨議員和莊永燦議員提呈的
文件 ， 題為《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附件 一 ）。 食
物及衛生局 、 規劃署和地政總署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至四 。規
劃署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環署 ” ）和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均有派代表出席會議。

食環署代表於會上表示 ， 自旺角街市於2010年關閉後 ， 現
時有數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使用該處作暫時儲存物資用途 。 會

議上不少議 員均對此表達不滿 ， 並建議把該處用作基層醫療等
臨時用途 。 同時 ， 議員亦關注該處的長遠重建規量剖， 認為計劃
於該用地興建的社區健康中心應以惠及旺角區居民為目的 。 當
日會議過程錄音已上載到泊尖E玉區 議會網頁（網址 ：
h句：l!www.dis仕ictcouncils.gov.hk加mite chi/meetings/dcmeetings/dc _ meetings.php) ' 

以供查聽。相關會主義記錄節錄（草擬本）亦載於附件五，以供參考。

本人現按會上議員的要求致函司長，請司長關注此議題，並
考慮議員的建議 。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 /fJz/f
連盟主

副本送：發展局局長

2018年7月26日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旺角政府告暑四樓 電話 2399 2596 圖文傳真 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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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幫矗� ...4 
誰會油尖旺區議會
F可－.....＿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73) in HAD YTMDC/13-10/17/16 
電話： 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發展局局長
黃偉綸先生，JP

黃局長．

關注前旺角街市用地用途

直豆豆L1l
2151 5303 

﹔由尖旺區議會在2018年7月12日舉行的第十七次會議上討
論由黃舒明議員、黃建新議員、陳少棠議員和莊永燦滋員提呈的
文件 ， 題為《封塵榜上有名 非旺角舊街市莫屬》（附件一）。 食
物及衛生局、規劃署和地政總署的書面回應戰於附件二至四。規
劃署、﹔自尖旺民政事務處、 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環署 ”）和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均有派代表出席會議 。

食環署代表於會上表示 ， 自旺角街市於2010年關閉後 ， 現
時有數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使用該處作暫時儲存物資用途 。 會
議上不少議員均對此表達不滿 ， 並建議把該處用作基層醫療等
臨時用途 。 同時， 議員亦關注該處的長途重建規劃 ， 認為計劃
於該屑地興建的社區健康中心應以惠及旺角區居民為目的 。 當
日會 議過程錄音已上戰到油尖旺區 議 會網頁（網址 ：
h討p://www.dis甘ictcouncils.gov.hk/ytrn/tc chi/meetings/dcmeetings/dc meetings.php) , 
以供查聽。相關會該記錄節錄（草擬本）亦載於附件五，以供參考。

本人現按會上議員的要求致函局長，請局長關注此議題，並
考慮議員的建議 。

會主席黨傲啥叫

連盟主

副本送．政務司司長

2018年7丹26日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旺角政府告署四樓 電話 2399 2596 圖文傳真 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磁ce丸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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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
Lli\lK 

「強烈反對海富苑停車場加租事宜」

領展的回應

就海富苑停車場月租客戶加費事宜，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

稱「領展」有以下回應。

海富苑停車場之月租車位月費於2018年7月1日起作出調整。

因應工資、維修及保養等營運開支持續上升，在考慮各項因素及同區停車場

收費後，有需要調整收費以彌補有關開支的壓力。為鼓勵傷殘人士融入社區 ，

持有傷殘人士泊車許可證將繼續獲租金四折優患。

本公司亦已充分考慮商用車輛的情況，所以調整幅度相對較低。

貨車及電單車車位分別調整8%及跳。今次的收費調整與過往相若。月租調

整幅度乃因應個別停車場的獨特情況，使用率及車位供求等因素釐定，並非

採取劃一收費做法。

整體而言，領展旗下停車場於月費調整後，相比起區內其他停車

場，收費仍然具競爭力﹔我們將繼續嚴控成本，並提升停車場設施及服務水

平 。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

Lin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領農資產管理有限么司
Manager of Link REIT 

Wong Tai Sin Management Office黃大仙辦事處
4/F., Multi卜Storey Ca『Pa『1< Building‘ 108 Ching Tak Street, 
Wong Tai Sin. Kowloon 
先籠黃大﹛山.iE德街108豈是多層停車場4縷
亮。（852) 21月1800 曲（852) 2614 7829 Linkreit.com Link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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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部

發展局

工務科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西翼

本局網址Our Website: http://www.devb.gov.hk 

本局檔號Our Ref.: ( ) 的 DEVB(CR)(W) 1-10/41 

來函檔號Your Ref.: ( ) in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

旺角政府合署四樓

油 尖 旺 區 議 會主席葉傲冬先生，JP

葉主席：

Works Branch 
Development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郎，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電話Tel No.: 3509 8337 

傳真Fax No .. 2905 1181 

電郵E-mail:

傳真：2722 7696 

有關油 尖 旺 區發會2018年7月12日會說

議程第11項 「 升降機事故頻頻泊尖 旺居民心慌 ︱

謝謝閣下、楊子熙議員、鍾港武議員、關秀玲議員、蔡少峰議員、劉柏祺

議員及楊鎮華議員於2018年6月26日提呈油尖旺區議會2018年7月12日會議

議程第11項有關升降機安全事宜的文件，發展局及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現謹覆如

下：

查詢及要求1一「 油尖旺區內機齡超過25年的升降機數目約有多少？」

截至2017年底，油尖旺區約有6 250台升降機，當中超過25年機齡的約有

3 200台（約51%）。

查詢及要求2一「 機電工程署接獲升降機負責人就《條例》附表7指明的升降機事
故作出書面通知的數字在油尖旺區特別多，部門有否作出研究和分析？當中原因
為何？所涉的內容多為甚麼？」

根據機電署的紀錄，油尖旺區的升降機負責人在2017年就〈升降機及自動

梯條例〉（第618章）〈條例》附表7指明的升降機事故作出書面通知署方的事故

率為平均每部升降機0.0078宗﹔而全港的同期數字為平均每部升降機0.0064宗。

根據我們分析所得，在2017年於油尖旺區 發生的此類個案全部都是由於乘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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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油尖旺琶議會各議員及運輸署署長
由：旺角街頭文1c協會（暫名）草草委會

日期： 2018 年 7 月 1 2 日

聖王佐証後取消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的決定

容許菜街衰潰者及檔司三當臨自律譚街

保留旺角街頭表讀文,ft,

今日我們一批西洋菜南街的表演者及檔主近 20名代表，以旺角街頭文他協會（暫名）省委會
的身份，在區議會大會開始前向油尖旺區議會和運輸警代表遞信， 一方面是為菜街過去為居民帶來
噪音致歉，另一方面希望爭取區論會及運輸署能夠延後取消西洋菜爾街行人專用區的決定，給予我
們自律護街的機會。

自 5 月 24 日油尖旺區議會大會，通過取消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後，運輸署署長曾表示會
有四個月的研究時間，才落實， 殺街” 詳情，但昨日運輸署文件顯示，決定在八月四日正式

，

殺街
，作為菜街的表演者和檔主，我們戚到極為震驚及遺懺。我們明白來自世界各地和香港本土的表

演者和檔主錯為居民帶來困擾，特別是表演聲量方面，我們在意為菜街過去為居民帶來不便致歉。
希望議員們能夠在今日的區議會大會上，要求運輸署按照上次大會的原計劃’在九月才決定有關安
排的詳情。

自從 5 月區議會大會後，我們一直努力聯絡在菜街的表演和檔主，希望透過互助合作溝通，達
成菜街行人專用區時段的自律，向社會顯示香港的街頭表演文他能夠透過民間的自我規範’做到 ，

不擾民、不阻路、不對商戶做成困擾， 的情況，我們剛成立一個當委會，希望團結菜街的表演者和
檔主，並計割以自我規管聲量的方式，希望爭取社會和議員的支持，以保護菜街特有的香港本土街
頭文他。我們更相信我們的自律規則，更可成為其他行人專用直／公共空間表演者的參考。

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裡，除了爭議頗大的唱歌檔外，還有不同類型的表演者，例如速畫、街頭
攝影、塔羅和算命？當等，確實保留了香港獨有的多元地方文忙，更是象徵香港由文紀中，不問出身
只問才能的自由表演空間，讓普羅市民能夠發揮自身的才藝，在過去的十八年裡，也確實培養了很
多出色的藝術工作者。 5 月的區議會大會中，也有議員動議要求政府要想辦法安置這一批街頭表演
者，以及另尋場地保留這種有特色的街頭表演文先，我們希望油尖旺的區議員，能夠落實上次的議
案，並協助繼續保存這種街頭表演文忱。

聯絡人：細輝6491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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